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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在 1950年代起就開始針對吸引外資來台投資之項⽬進⾏政策上的規

劃，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設⽴了呼應當時社經背景之專法來吸引外資進駐，例

如「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外國⼈投資條例」及「獎勵投資條例」等條例。 

本⽂主要以⽂獻探討及資料分析之⽅式做檢討及建議，⽬前我國針對外國⼈

來台投資之法規主要係「外國⼈投資條例」，但已餘⼆⼗年未作修正，實已不符

合當今的國際局勢，並且因國際的投資型態及複雜度也越來越⾼，除了台灣之

外，各國也紛紛在開放外資的同時思考如何建⽴⼀個有效的國家安全機制，來審

慎的⾯對可能出現的敵意投資或併購。除法規層⾯，主管機關監理及審查制度

⾯，我國採取雙軌制及依據不同公司型態委由不同主管機關審查，這也可能會造

成外資來台投資上的⼀個隱形的障礙。 

根據過去亞洲四⼩⿓之⾸新加坡之經驗，本⽂探討新加坡從過去到現在是改

變其吸引外資之策略，以及相關⽴法上如何讓新加坡成為全球企業在東南亞設⽴

總部之⾸要考量。從新加坡的法規制度、主管機關、申請流程、國家安全審查等

⾯向，檢討並找出我國可借鏡之處、以評估⽬前主要障礙並進⾏未來法規上的調

整，從⽽達到吸引更多外資企業來台投資之⽬標及可能性。 

 

關鍵字：外國⼈來台投資、新加坡、國家安全審查、外國⼈投資條例、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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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50s, Taiwan has begun to make policy plans for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o Taiwan.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eriods, special laws that 

echo the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such as the "Statute For Investment By Overseas Chinese", "Statute 

For Investment By Foreign Nationals " and "Statute For Incentive Investmen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ies and data analysis. At present, Taiwan’s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Taiwan are mainly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s", but it has not been amend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oday's current regulations.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o Taiwan, other countries are also considering about 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while opening up foreign investment to prudently 

face the possible risks in hostile investments 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tory level, regard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view system, Taiwan has adopted a 

dual-track system and is subject to review by differe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mpanies, which may also cause an invisible obstacle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Taiwa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that Singapore had, the leader of the Four Asian Tigers in 

the past,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Singapore has changed its strategy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ast, and how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has made Singapore a top 

consideration for global companies to set up headquarter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aspects of Singapore's legal system, competent authority, application proces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etc., review and find out what Taiwan can learn from, to asse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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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major obstacles and make future regulatory adjustments, so as to attract mor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to Taiwan Investment objectives and possibilities. 

 

Key wor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aiwan, Singapore,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FDI,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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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第⼀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吸引外⼈投資是各國促進經濟及提升國際競爭⼒的主要

指標之⼀，因此營造⼀個優質且開放的投資環境，亦是我國政府的重點施策項

⽬。我國因主權因素並未加⼊⼀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但依據 APEC、OECD、

WTO等國際組織針對投資⾃由化所提出之議題及討論，位處於亞太地區的台

灣，勢必也得緊跟國際趨勢，提⾼投資⾃由化以吸引外國⼈投資。 

我國⽬前針對外國⼈來台投資的⼀般性規範有外國⼈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

資條例與華僑及外國⼈投資額審定辦法等。⾏政院於民國 108年 1⽉ 3⽇第 3633

次會議通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所擬的「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

條例」修正草案，以吸引外商、台商來台投資。此兩項修正案包含幾項重點：1.

擴⼤投資⼈定義；2.擴⼤投資定義；3.簡化審查程序；4. 明定審查標準；5. 增訂

專業代理⼈制度；6.罰則之多樣化及彈性化；7. 增訂仲裁主要條款。 

對於我國⽬前的修正內容及⽅向，其主要⽬的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資來台投

資，本⽂認為該⽅向符合國際上的趨勢，但是其細節仍需要更多的法令及細則來

輔助，因此很難直接看出⽬前的修正案是否可以顯著提⾼外國⼈來台投資之意

願，以達到主要⽬的。本⽂分為兩⼤⾯向探討這個命題，其中⼀個⾯向是從實務

上的操作及觀點出發，探討⽬前修法的⽅向及重點是否符合實務需求。針對政府

所提出的修正法條，是否有哪些是需要再加⼤⼒道，⽽哪些⼜可能只是解決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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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未從根本著⼿，使得修正法條仍可能成為外資來台投資時的隱形障

礙。 

第⼆個⾯向則是探討擴⼤投資定義中的協議控制。政府將此投資態樣納⼊管

理，使得陸資對外國公司持股雖未達三成，但如透過協議控制公司內部重點營運

事務，則視為陸資，無法使⽤僑外資的規範⽅式審查，⽽需回歸兩岸關係條例，

依照⼤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審查。由於 VIE模式是⼀種以合法形式掩蓋

⾮法⽬的之架構，企業可以透過 VIE 模式在海外上市，以避開本國對於外國⼈

投資限制性產業，再者這樣的模式會透過合約⽽⾮直接所有權形式控制我國境內

營運實體，且涉及境內外多重監管，會在不同⾓度適⽤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因此海外投資者在分享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存在⼀定⾵險。因此，本⽂針對此⾯

向，探討中國企業以 VIE 模式在美國之經驗，以及假如中國企業如採 VIE 模式

來臺上市，我國在政策應如何規範與因應，以及如何制定相關的配套措施。此

外，透過新的監管⽅式，我國是否能夠有效避開陸資來台⼤量控制國內本⼟企業

之⾵險，抑或是仍有⼀些潛在⾵險是⽬前的修正案仍無法解決的。 

第三⾯向要探討新加坡對於外資的監管模式及法律政策，新加坡已⾼度開放

的政策歡迎外資進駐，但卻⼜同時設⽴相關的配套措施或策略來監管外資企業與

本⼟企業之合作，本⽂透過整理分析新加坡對於外國⼈投資之相關法規，探討未

來我國是否有值得借鏡之處。 

第⼆節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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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以外國⼈來台投資之相關問題為主，因此研究範圍圍繞我國⽬前與外

國⼈投資相關之法律及政策，如外國⼈投資條例、⼤陸地區⼈民來台投資辦法

等。第⼀章先從外國⼈來台投資之相關數據及資料分析，探討⽬前外資來台投資

之狀況及可能之問題，以作為後續幾章之基礎。⽽第三章探討過去⾄現在我國針

對外國⼈來台投資之法律形成背景及現況，我國⿎勵外資來台已有將近⼆⼗年以

上的歷史，政府不斷修正相關措施及條例，以吸引更多外資來台投資，提⾼國內

貿易及經濟實⼒。過去⼗年間，因國際情勢及投資型態的複雜化，各國開始針對

外國⼈投資採取更細膩的監管⽅式，希望在保護本⼟企業及產業環境的狀況下，

適度的開放外資投資，⽽我國也⼀起⾛在這條道路上，提出了外國⼈投資條例的

修正草案，希望能夠有效的簡化程序並監管複雜的投資態樣。⽽第四章主要以探

討新加坡針對外國⼈投資的法制規範，並且探討新加坡對於在開放外資的基礎

下，對於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之建⽴及管理的⽅式及策略，以及該等政策是否有我

國可借鏡及參考之處。最後，第五章開始反思我國⽬前外國⼈投資的問題，包括

程序、法規、國家安全審查、主管監理等層⾯，並且參考新加坡政府之作法及本

⽂實務經驗給予建議。 

第三節 研究⽅法 

本論⽂以⽂獻分析法及⽐較法為主，涵蓋的⽂獻及資料內容包含經濟部⼯業局、

經濟部投審會、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新加坡商業處等政府研究報告書及分析資

料、新聞報導、各專業事務所官⽅網站內容、學者⽂章及論⽂、相關期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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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透過上述資料分析我國及新加坡⽬前外國⼈投資之現況，並且探討法規政策

對於吸引外資之利弊，以期望我國在未來借鏡外國之經驗描繪出⼀個更具競爭優

勢之經商環境。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論⽂研究限制如下幾點：第⼀、因外國⼈投資相關法規已超過 20年未修

法，許多專家論⽂或是研究論⽂的年代都有點久遠，僅能從該等論⽂中擷取仍適

合現在時代的內容作參考之依據，為此⽂獻蒐集上頗具挑戰性。第⼆、最近針對

外國⼈投資法規之討論，⼤多數都是政府報告資料或是新聞報導分析，對於法律

論著來說可能稍嫌不⾜，但是部分是官⽅資料，仍具有⼀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因

⽽援引部分資料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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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外國⼈來台投資之現況分析 

第⼀節 外國⼈來台投資之背景與現況 

台灣位處亞太區域的中⼼樞紐，擁有連結亞太區域各國及全球市場的絕佳位

置，無論是往東橫跨⾄美洲⼤陸、往南前進東南亞新興市場、往北⾄⽇本或是西

接廣⼤的中國⼤陸，在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上都扮演著舉⾜輕重的⾓⾊。⽽隨著

⾃由貿易及全球化的發展，外國⼈投資不僅可以促進本國的經濟成⾧，亦可提升

國際競爭⼒，因此，如何吸引外國⼈來台投資⼀直都是各國政府推⾏的重點項

⽬。 

本章節將依據政府公開資料及相關⽂獻資料等，就我國⾃ 1952年開放外⼈

投資後，針對經濟⾯、事業型態、股權結構統計及核准數量趨勢變化等⾯向進⾏

概要敘述，以及針對台灣當前及未來投資環境之趨勢進⾏整理。 

第⼀項 來台投資之總體狀況 

（⼀）1952年⾄ 2020年間僑外投資狀況 

台灣從 1952年開始引進外⼈投資，就經濟⾯⽽⾔，外資的進駐將可以提升

我國國內的產業升級及發展，也有助於台灣接軌國際，與國際市場深⼊互動，成

為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以鞏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就僑外來台投資的整體情況⽽⾔，1950年代起來台投資之重點地區分別為⽇

本、美國、歐盟，以及近期跟著政府政策的南向 18國。⽇本與美國皆是我國主

要的外資來源國，其中⽇本的主要投資項⽬以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等資本需求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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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之⾏業為主；美國則是以電⼦零組件製造業、資訊產業及服務業為主；歐盟則

是以荷蘭為⾸，因租稅優惠政策及之故，來台進⾏許多⼤型的投資併購案；最後

則是南向國家，以澳洲⼤型銀⾏投資案及東協個⼈名義的⼩型投資案為主。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僑外來台投資於 2007年達到⾼峰，⾦額⾼達

15,361,172.625百萬美元，截⾄ 2020年底已累計了 61,488件僑外投資核准件數，

投資⾦額總計為 187275486.9202百萬美元。根據統計資料來看，即使⾯臨⾦融海

嘯及全球經濟衰退，僑外來台投資數量及⾦額基本上呈穩定正成⾧模式，⽽就區

域統計數字來看，可從表 1-1中得知，西元 1952年⾄西元 2020年間核准僑外投

資案件數統計前五名分別是⽇本、⾹港、加勒⽐海英國屬地、美國、新加坡，其

中⽇本及⾹港總計均超過⼀萬件。 

表 1-1 1952年⾄ 2020年間核准僑外投資案件數統計前五名–以地區區分 

地區 件數 ⾦額（千美元） 

⽇本 11,205 23470591.4218 

⾹港 10,606 9698503.8904 

加勒⽐海英國屬地 7,792 35475596.6289 

美國 7,203 24875579.4055 

新加坡 3,088 8753875.1159 

資料來源：整理⾃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110年 12⽉份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

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陸投資統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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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投資⾦額區分，可從表 1-2 看出前五名的國家依序是：荷蘭、加勒⽐

海英國屬地、美國、⽇本及英國。其中第⼀名的荷蘭與我國簽有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有不少跨國企業將總部設於荷蘭，然後再透過該地之⼦公司對外國進⾏投

資，因此像是著名的美商美光科技公司就是在 2019年透過荷蘭⼦公司在台灣創

造⼀筆⼤額的外資投資，⾦額達台幣 660億元。此外，荷蘭與台灣的半導體產

業、電⼦零組件製造業、⾦融保險業等都有極深的淵源，積極在台灣佈局設廠，

引進嶄新技術；除此之外，政府於近幾年推動的離岸⾵電產業，也有許多荷蘭海

岸⼯程廠商來台投資。⽽第⼆名的加勒⽐海英國屬地因有租稅上的優勢，吸引許

多國際企業及台資企業前往設⽴基地公司，然後再到其他國家或台灣投資，以降

低企業稅負，因此這些企業於價樂⽐海英國屬地上進⾏的投資項⽬多半不具有實

質性之⽬的。 

表 1-2 1952年⾄ 2020年間核准僑外投資⾦額統計前五名–以地區區分 

地區 ⾦額（千美元） 

荷蘭 35807294.0155 

加勒⽐海英國屬地 35475596.6289 

美國 24875579.4055 

⽇本 23470591.4218 

英國 10693875.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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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110年 12⽉份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

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陸投資統計⽉報》 

（⼆）僑外資來台投資事業之型態及股權結構 

 根據經濟部投審會於 2021年 12⽉所做的《2021年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

狀況調查分析》報告，外商在台投資的股權結構可分為「獨資」及「合資」兩⼤

種類，獨資指的是僑外投資⼈出資占實收資本總額 100%的投資事業，合資指的

是尋找其他廠商共同經營，⽽合資⼜可分為「少數股權」與「多數股權」兩類。

在投審會的定義中，少數股權指的是所有僑資與外資之總出資⾦額除以該投資事

業實收資本總額，⽐例低於 50%者；⽽⽐例在 50%(含) 以上但不⾜ 100%者稱為

「多數股權」投資事業。1  

 不論是選擇獨資或是合資來進⾏對外投資，其最⼤差異在於股權是否共享。

僑外資在進⾏跨國投資時，通常都必須考量當地的政⾵民情、法規政策、市場狀

況、所屬產業、資⾦及經營⾵險等條件，以決定要以何種形式進⾏投資。選擇獨

資或是多數股權的投資⽅式，代表外資對經營權的掌控程度較⾼；反之，選擇合

資或是少數股權，則可能擁有相對較低的掌控權。然⽽，考慮到⾵險及市場熟悉

度，外資選擇與當地廠商合資將可快速進⼊市場，確保企業營運早⽇步上軌道，

但合資也有其潛在⾵險存在，當雙⽅營運⽬標不⼀致或是產⽣利益衝突時，就可

能會⾯臨衝突⽽導致拆分之情形。 

 
1 經濟部投審會（2021），《2021 年對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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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部投審會 2021年 12⽉同份報告之僑外資事業股權結構之統計資料

（參考圖 1-1）中針對產業別做區分調查可看出，2020年受訪的在台外資服務業

⼀共有 607家，其中有 54.86%的⽐例是以獨資的⽅式來台投資，21.09%的⽐例是

以多數股權的⽅式，最後則是 24.05%的⽐例以少數股權的⽅式投資。 

 如果再按服務業中的產業類別細分，則可發現以資通訊服務業及專業、科學

及技術服務業兩者以獨資的形式投資⽐例最⾼，其餘產業則次之，其理由是因為

這兩種類別所需要保護的商業機密較多且其所擁有的技術含量也較⾼，企業須確

保能夠擁有⾜夠的經營權，以避免須⾯對拆分公司時可能⾯臨的⾵險。 

 ⾮服務業中有 294家受訪（參考圖 1-2），以少數股權及多數股權的⽅式投

資的⽐例較⾼，顯⽰出⾮服務業之產業多數是選擇合資的⽅式來台投資，尤其以

營造及電⼒⽤⽔供應業和資訊電⼦⼯業的⽐例最⾼。⾮服務業產業所擁有之技術

較為複雜，市場進⼊⾨檻也相對較⾼，如果選擇合資⽅式，將能夠降低進⼊陌⽣

市場之潛在⾵險，並同時減少初期所投⼊之⼤額成本，相較於獨資的⽅式，其在

地化程度也⽐較⾼。 

圖 1-1 2020年僑外投資事業股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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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21年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

析》P.33 

圖 1-2 2020年僑外投資事業股權結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21年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

析》P.34 

（三）台灣吸引外資（含陸資）來台投資之數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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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段所述，我國於 1952年頒布⿎勵外資來台投資之相關條例，望能吸引

外⼈來台投資，然初期效果並不彰，前⼗年僅成功引進 86件。隨後因各項租稅

措施及加⼯出⼝區之設⽴，⽽核准數量也於 1960年後開始快速成⾧。其中有許

多對於台灣產業發展影響重⼤的投資案，如 General Instrument、Texas 

Instrument、Philco、⽇商 Hitachi等案也在此時期產⽣。2 

 1970年代起開始有⽯化及化⼯業者進駐台灣，1980年代台灣國內成⽴科學

園區，在接下來的⼗年內台灣成為外商相繼投資的標的，因此外資來台件數也有

顯著的成⾧，⽽ 2001年⾄ 2010年間的數量⼤幅成⾧，主要是這段期間有⼤型的

跨國併購案，如英商 Standard Chartered Bank以 12.3億美元併購國內新⽵國際商

業銀⾏：百慕達商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derwriters Overseas, Ltd.約以 1.9億美

元增資環美⾏銷股份有限公司暨併購中央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 3。 

2010年直⾄ 2021年的近⼗年間，外資來台投資數量表現平穩，2016年及

2017年主要受到全球經濟疲軟，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發展趨緩所致，企業進⾏跨國

投資動作減緩。⽽ 2019年起受到全球疫情及中美貿易戰影響，企業營運拓展策

略多採保守姿態，海外投資數量也相應減少。 

第⼆項 投資之許可及⾏業別項⽬ 

 

2 經濟部投審會（2013），《投資趨勢分析與研究 - 臺灣吸引外⼈投資策略研究》，⾴ 12。 

3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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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民國七⼗七年以來，為加強國際化及⾃由化，逐漸改善吸引外資

投資之政策及環境。針對外⼈投資（即⾮本國⼈投資），因⾝分或投資標的不

同，會適⽤不同的規定。如⾝分為外國⼈（含港澳地區⼈民）以及外國華僑，則

分別適⽤「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及外國投資證券管理辦法」；如⾝分為⼤

陸地區⼈民，則適⽤「⼤陸地區⼈民來台投資辦法」。各項法規中明⽂規定外國

然及⼤陸地區⼈民來台投資時的資格限制、出資種類、投資⾏為、罰則及業務規

範等內容，本段將聚焦在外⼈及⼤陸地區⼈民來台投資時受到禁⽌、限制或許可

之項⽬及⾏業別。 

（⼀）僑外投資⼈來台投資之營業項⽬規範 

對於僑外投資⼈來台投資，我國偏向採取較開放積極的態度，提供各種獎勵

措施及租稅優惠吸引外⼈來投資。此外，政府亦積極的定期檢討「外國⼈投資條

例》中「僑外投資負⾯表列」的⾏業別項⽬，因應時勢適時放寬投資項⽬。針對

開放之項⽬，根據「外國⼈投資條例」第七條，如該投資項⽬是對國家安全、公

共秩序、善良⾵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及法律禁⽌投資之事業，則為禁⽌投資

項⽬之範疇；⽽受到限制之投資項⽬則是指，如該投資項⽬是投資於法律或基於

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限制投資之事業，則應取得⽬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

意。 

由上述可知，我國對於僑外投資原則上採取負⾯表列之審核⽅式，⾮禁⽌類

別者均開放，限制類別則另有規定。該表最近⼀次的更新是在民國 107年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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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政院院臺經字第 1060040804令修正發布之內容4，分別列出禁⽌投資業

別及限制投資業別，禁⽌類別共 13項，⽽限制類別共 28項。禁⽌投資類別主要

以化學材料、製品製造業（如⽕藥、化學武器等）、陸上運輸業、郵政業、郵政

儲⾦匯兌業、無線電事業、特殊娛樂業等類別；限制投資類別則主要以農漁林牧

業、煙草業、電⼒供應業（如輸電業、配電業）、船舶運送業、航空運輸業、衛

星廣播電視業等⾏業別。 

（⼆）⼤陸地區投資⼈來台投資之營業項⽬規範 

相較於開放僑外資來台投資，由於政經情勢及背景的因素，我國對於開放陸

資來台投資的態度⼀直採取較保守且嚴格的態度，不僅開放⾏業別相對較少，開

放項⽬⽅⾯也是按照「先緊後寬、循序漸進、有成果再擴⼤」5原則進⾏檢討，採

取「正⾯表列」的⽅式6，未正⾯列出之⾏業別，均不開放。規範⼤陸地區投資⼈

來台投資之法源依據，主要是《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以及經濟部

依前述條例之第七⼗三條授權訂定「⼤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針對各種

資格限制、投資⾏為、股權結構、⾏業別等作出細項規範。依據該辦法之第⼋條

第⼆項規定，投資⼈受到限制或禁⽌之投資項⽬之條件為：⼀、經濟上具有獨

 

4 中華民國經濟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

https://law.moe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176（最後瀏覽⽇：03/30/2022）。 

5 楊書菲（2009），〈⾃由經濟 vs.國家安全-開放陸資來台之思考〉，《經濟前瞻》，126 期，⾴

68-74。 

6 中華民國⼤陸委員會網站，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

&s=D577A84BEAE07834（最後瀏覽⽇：03/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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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寡占或壟斷性地位；⼆、政治、社會、⽂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

三、對國內經濟發展或⾦融穩定有不利影響。⽽這也是投審會在針對陸資來台投

資進⾏審查時的審查重點，原因是兩岸基於⾼度的政經情勢考量，許多陸資來台

投資可能會隱含著政治策略，為避免陸企利⽤趨於複雜的商業模式，以不同的投

資⽅式危及台灣企業及市場，或動搖國家安全，⽽採⽤較⾼的⾨檻。 

基本上⾃ 2009年開放陸資來台後，我國政府歷經三次的檢討與評估，分三

階段逐步開放，第⼀階段開放了 192項；接著分別配合⾏政院⾦管會⾦融三法之

修正及 ECFA服務業早收清單，開放陸資來臺投資銀⾏業、保險業及證券業等 12

項，以及其他運動服務業 1項；⽽第 2階段開放 42項業別項⽬核准陸資來臺投

資，其中包括策略性引進陸資投資⼈得參股投資或合資新設積體電路製造、半導

體封裝及測試業、液晶⾯板及其零組件製造等產業；第⼀、⼆階段累計開放陸資

來臺投資項⽬計 243項，其中製造業 86項、服務業 137項、公共建設 20項。7 

第三階段累計開放數達 161項，總開放項數達 404項，開放⽐例 66.12%。詳細開

放投資業別項⽬均列載於「⼤陸地區⼈民來臺投資業別項⽬」之中。 

 然⾏業別的限制及審查標準無法涵蓋陸資來台投資的全部樣貌，許多歐美及

⽇本等國近年來對於陸資⾄海外投資也都逐漸採取較爲謹慎的態度，實際上還是

必須從投資樣態、是否具控制能⼒、投資⼈背後是否具有黨政軍背景等⾯向進⾏

細部審查，以避免投資案件影響台灣產業鏈。 

 

7 中華民國⼤陸委員會網站，前揭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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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台灣當前投資環境之有利及不利之因素 

⼀、台灣當前投資環境對於外⼈⽽⾔之有利因素 

根據世界銀⾏於 10⽉ 24⽇發布的《2020經商環境報告》，報告中指出我國

在全球 190個主要國家及經濟體中，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 EoDB)排

名第 15名，相較去年第 13名退步 2名，排名與前年相同。 8 ⽽在美國智庫傳統

基⾦會及華爾街⽇報於 2022年 2⽉ 14⽇發布《2022經濟⾃由度指數》，臺灣在

184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6名，維持去(2021)年全球排名，僅次於新加坡(1)、瑞⼠

(2)、愛爾蘭(3)、盧森堡(4)、紐西蘭(5)；亞太地區排名第 3，優於鄰近之韓國

(19)、⽇本(35)、⾺來西亞(42)、泰國(70)、及中國(158)。9 世界銀⾏的《經商環

境報告》評⽐指標主要分為：開辦企業、申請建築許可、電⼒取得、財產登記、

獲得信貸、保護少數股東、繳納稅款、跨境貿易、執⾏契約，以及債務清理等項

⽬進⾏評分；⽽經濟⾃由度指數是以 4⼤⾯向（法律制度、政府規模、監管效率

及市場開放）及 12項評⽐指標，進⾏評⽐。以下參考上述指標，整理台灣當前

投資環境對於外⼈⽽⾔之有利因素。 

（⼀）⾼度健全的法治環境 

 

8 經商環境改⾰（EoDB）網站，https://theme.ndc.gov.tw/eodb/nc_8482_32811（最後瀏覽⽇：

04/01/2022）。 

9 經商環境改⾰（EoDB）網站，

https://theme.ndc.gov.tw/eodb/News_Content.aspx?n=AFFEBAF1498F4391&s=824EBC49F91FC17E

，（最後瀏覽⽇：04/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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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度⾃由民主化的國家，有關⼈民的權利義務等事項，都有明⽂的法

律規定之，⼈民具有良好的民主法治觀念。政府為因應經濟快速發展，以及新型

態的經濟需求，也不斷地修正及調整相關法規，以跟上國際的腳步。例如 2020

年司法院推動司法 E化，建置科技法庭等措施；2021年經濟部進⾏⼆項友善外資

投資措施，包括：建置「加速外資投資審查流程」等，都是為了提⾼司法透明度

及經濟⾃由度。10 

（⼆）透明友善的租稅制度 

我國致⼒於使租稅制度與國際接軌，創造友善透明的租稅環境，以因應外⼈

來台投資之需求，例如參照WTO之規範，修正課徵關稅之基準等。此外，我國

也積極與他國簽署國際租稅協定，以利外⼈來台投資及經商，⽬前已⽣效之協定

有 34個，雙⽅可享有股利、利息、權利⾦等較為優惠扣繳率。 

此外，台灣亦提供諸多租稅獎勵優惠，⿎勵國內外投資者來台投資，並且在

國內多處設置科學園區、科技產業園區、⾃由貿易港區等專區，加強與國際間的

經貿、投資關係、科技等交流。 

（三）持續強化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台灣在半導體產業、通訊產業、物流網產業、資安產業、

汽⾞產業、⽣技醫藥產業等⼗⼤產業的優勢利基，吸引許多外商挹注資⾦，驅動

台灣產業及經濟的轉型。⽽外⼈來台投資時所著重的除了台灣滿⾜了各項經濟⽂

 

10 經商環境改⾰（EoDB）網站，前揭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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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指標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技術及專利⽅⾯的保護制度。⽽台灣在近年來對於

智財權的保護亦不遺餘⼒，相關修法也持續不斷進⾏，逐步優化專利及商標的審

查流程與品質，例如台灣於 2021年 7⽉ 1⽇起施⾏「商業事件審理法」及「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設置專業法官、調查官以及智慧財產權及商業法

院，提⾼商業案件處理效率；與多國建⽴專利審查⾼速公路（PPH），加速跨國

專利案件審查11。透過法規的推動及與國際智財間的交流合作，創造友善的智財

環境，免除外⼈來台投資的智財疑慮，進⽽促進商機及經濟發展。 

（四）開放創新的投資環境 

承接上述三點，台灣不僅積極推動法制鬆綁、努⼒排除投資障礙、為外⼈打

造健全的投資環境，對於產業創新的⽀持及新創事業環境之優化，政府也提供正

⾯的協助。例如，推出「經濟發展新模式 2.0 計畫」，聚焦 5+2產業的創新商

機，打造台灣的重點戰略產業。對於新創產業環境，亦提供多元的資⾦協助、推

動「創新創業激勵計劃」、加強國際⼈才鏈接、彈性修正創新科技相關法令、擴

增創新場域等，⿎勵新創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 

⼆、台灣當前投資環境對於外⼈⽽⾔之不利因素 

整體⽽⾔，台灣在吸引外⼈來台投資⽅⾯具有相當程度的優勢，但依然有改

善的空間，根據投審會《2021年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以及

 
11
 陳達仁（2019），〈研發中⼼專利的申請策略之四，專利審查⾼速公路〉，《CTIMES》，336 期，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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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澳紐商會每年針對台灣整體經貿法制及投資環境所作出的建⾔書內容，

僑外資及陸資企業在台投資及經營時普遍會遇到產業政策、⼈才不⾜、政府效

能、法規管制不夠鬆綁等問題。 

（ㄧ）國際化不⾜ 

與台灣鄰近的國家相⽐，如新加坡、⾺來西亞、⾹港等國，台灣⼈民的英語

溝通能⼒及英語環境相對較弱，除了⾸都台北市的英語環境相對較⾼，⾛出主要

城市後，台灣的英語應⽤範圍仍顯不⾜。除了⼀般的觀光、活動、居住等，政府

的英語應⽤能⼒也是外資來台投資時評估的⼀個項⽬。除了英語能⼒之外，台灣

的中⼩企業及新創企業普遍在國際上的曝光不夠，需擴⼤與歐美、鄰近亞洲國家

等⼤市場的連結，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團隊及網絡。 

（⼆）⼈才問題 

 就⼈才⾯⽽⾔，外資在落地後普遍⾯臨的問題⼀是外國專業⼈⼠台來問題；

⼆是台灣⾼階⼈才外流嚴重，國內攬才不易。針對第⼀個問題，我國⽬前雖已逐

步放寬外籍專業⼈⼠來台的條件，不論是在 2012年 11⽉通過「⼊出國及移民

法」第 33條第 4款修正草案放寬外籍⼈⼠，放寬外籍⼈⼠在台永久居留之相關

限制，停留時間放寬⾄ 5年以上12，抑或是在 2020年 9⽉提出「外國專業⼈才延

攬及僱⽤法」修正草案，透過放寬標準以吸引更多的外國專業⼈⼠在臺灣⼯作等

 

12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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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為了吸引更多外籍⼈⼠來台定居或⼯作13，但是企業真正在延攬外籍⼈才時

仍⾯臨許多挑戰，諸如⼯作證的資格審核條件、企業須符合資本額⾨檻才能聘雇

外國⼈才、外籍⼈⼠的⽉薪標準及⼯作經驗條件等都限制了⾼階⼈才的聘⽤機

會。 

 台灣的勞動環境普遍存在著低薪、企業培育⼈才動能不⾜、中⾼階⼈才出現

斷層等問題。此外，現今的社會未來亦將⾯對⾼齡化的問題，⼤環境的缺⼯問題

將益趨嚴峻，與鄰近國家相⽐，台灣的就業市場所提供的勞動及薪資條件均無法

⽐擬，尤其在中國⼤陸近年來舉出「惠台政策」以⾼薪積極挖⾓台灣中⾼階技術

及教育⼈才⾄⼤陸就業，使得台灣⼈才外流的情形更加嚴重。14 

第三節 未來吸引外國⼈來台投資之發展趨勢 

為吸引更多外⼈來台投資，政府於 2017年推動 5+2產業創新計畫，透過法

規的適度鬆綁，希望能夠促進創新的經濟模式進到台灣落地，並搭配法規修正如

僑外投資條例，簡化審查程序，更積極滿⾜僑外⼈投資審查的需要，及排除來台

投資⾯臨的障礙。除此之外，加強國際經貿與產業合作亦是重點⽅向，擺脫過去

單打獨⾾的⽅式，未來將是以整合資源，優勢互補，相互聚焦於專業領域的⽅式

來進⾏合作及建⽴夥伴關係。最後，努⼒爭取加⼊國際組織及簽署經貿協定，增

強台灣的後盾，讓外資在台投資也無後顧之憂。 

 

13 經濟部投審會（2021），《2021 年對僑外及陸資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 6。 

14 趙⼦⿓、何明帥（2020），〈「惠臺爭先賽」：⼤陸惠臺政策擴散之時空演進與路徑〉，《中國⼤陸

研究》，63 卷 4 期，⾴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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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 

台灣對於吸引外國⼈來台投資的政策⾃ 1952年來跟著國際局勢及經濟貿易

越趨開放的潮流，從過去重重障礙的情況逐漸⾛向更⾼的⾃由化，就法規⾯、政

策⾯、⼈才⾯、經濟⾯等雖仍有需要改善及調整的部分，但在近年來多受到外資

及西⽅國家的肯定，未來台灣如要更加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勢必要多⽅參考鄰近

國家的政策及措施，思考如何將投資環境再深化、如何進⼀步提升產業動能、如

何提⾼外資來台投資的意願，以及如何創造更合適外國新創企業來台發展之環境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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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國⼈來台投資政策與法律之探討 

第⼀節 外國⼈來台投資之政策形成與合法化過程 

 回顧我國吸引外國⼈來台投資之政策及法規之制定，依據戰後初期、進⼝替

代時期、出⼝導向時期、⼗⼤建設時期、四任民選總統治理台灣等不同時期的經

濟發展情形，⼤略可以將政策之發展分為幾個歷程。 

（⼀）第⼀階段 1949年⾄ 1960年進⼝替代期 

此時期政府開始實施經濟建設計畫，並同時積極⿎勵外⼈來台投資，因⽽相

繼訂定了「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希望透過將法制規定明

確化，提⾼外⼈來台投資之意願，只不過政府尚未於此階段提供相關的租稅優惠

措施，因此外⼈來台投資並不⾼。 

（⼆）第⼆階段 1960年⾄ 1990年獎勵投資時期15 

此時期同時也是台灣經濟及⼯業的⼤躍進時期。政府於 1960年頒布《獎勵

投資條例》，針對製造業與農林漁畜事業提供多項租稅減免措施，緊接著⼜於

1965年實施《加⼯出⼝區設置條例》以及 1966年在⾼雄設⽴第⼀個加⼯出⼝

區，放寬貿易及外匯交易上的限制及障礙，促進外⼈來台投資之意願，此時期的

外⼈來台投資案件數也較上⼀時期成⾧較多。此外，在此階段的後期 1980年左

右，台灣設置了新⽵科學園區，成功吸引許多外商來台駐點及投資，⼤幅加速了

 
15
 林依仁（2022），〈政策之憲法變遷與憲法委託 – 以產業政策為例〉，《中原財經法學》，48

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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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訊光電業、電腦業等⾼科技產業的發展。最後在 1990年時公布僑外投資

負⾯表列，明確規定禁⽌或限制外⼈投資之項⽬。 

（三）第三階段 1991年⾄ 2010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時期  

 此階段的政府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於「獎勵投資條例」施⾏屆滿後，以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取代之，其重點主要有提供租稅減免、開發基⾦之設置及

運⽤、技術輔導、⼯業區之設置、創業投資、⿎勵在台營運總部之設置等，希望

藉此帶動我國產業升級，尤其看重研究發展、⼈才培訓與⾃動化設備的增設。16

然此條例於 2010年廢⽌，後以「產業創新條例」取代之，以促進產業創新，改

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為主要⽬標17。 

 此外，政府亦於 2009年加⼊WTO，積極推動與他國簽署 FTA協定，逐步開

放服務業市場，經濟法規逐漸鬆綁，提升⾦融及經濟⾃由化，吸引更多外資來台

拓展及競爭。 

（四）第四階段 2011年迄今 

 2012年起政府為進⼀步提升我國競爭⼒，開始修正多項與外國⼈相關之法規

及辦法，例如 2012年修正的「外國⼈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2013年公布

「⼤陸地區⼈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許可辦法」修正條⽂、2017年多次舉辦「外國

 
16
 經濟部投審會（2013），《全球投資趨勢及政策研究計畫：投資趨勢分析與研究-臺灣吸引外⼈

投資策略研究》，⾴ 13。 
17
 ⾏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48a924ea-6f52-4e90-98b6-

083d0c2040df（最後瀏覽⽇：04/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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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的公聽會，希望能夠簡化僑外投

資的審核程序並強化審查的透明度及可預測性、2019年修正「產業創新條例」及

通過「外國⼈投資條例」修正案等。除了法規⽅⾯的反覆檢視及鬆綁，政府亦搭

配經濟發展政策，如 2019年啟動的「投資台灣三⼤⽅案」、「5+2產業創新計

畫」、「歡迎臺商回臺投資⾏動⽅案」等，持續優化台灣投資環境，促進外⼈落

實投資台灣之投資案。 

（五）⼩結 

 具體⽽⾔，台灣在近年來搭上國際潮流及局勢，積極吸引外資進駐台灣，提

供相關的優惠措施及政策，⿎勵台企與外資企業聯⼿合作開發台灣產業環境，帶

動台灣整體競爭⼒。⽽在政策法規⾯，政府也以法規的適度鬆綁為主要⽅向，逐

漸開放過去受到限制的產業或投資項⽬，希望能夠藉由國際優質企業的加⼊，有

效提升台灣國內產業的發展及⽔準。只不過在開放的過程中，隨著經濟型態及投

資⽅式的複雜化，政府也勢必得⾯臨在法規鬆綁的同時，要如何審慎的把關可能

對國家安全或國家資安等造成⾵險的投資形式之問題。 

第⼆節 我國當前吸引外國⼈投資之相關法規介紹 

第⼀項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法背景 

中華民國政府在遷台後，台灣處於經濟尚未起⾶的階段，⼤環境與鄰國相⽐

急需重建，且當時的平均國民所得還不到⼆百美元，國民儲蓄率不到國民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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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逆差達七千⼋百萬元之多18，因此，對政府⽽⾔最缺乏的是資本，其

次是技術和市場。國民政府為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希望能夠透過引進國外資⾦

及技術來提昇台灣整體的投資環境，以及填補外匯短缺的情形。因⽽先後在 1952

年到 1965年之間頒布了多項與⿎勵華僑回國投資之法令，分別是 1952年的「⿎

勵華僑及旅港澳⼈⼠來台舉辦⽣產事業辦法」，准許輸⼊管制或暫停進⼝之物

資、1954年的「華僑回國投資辦法」，取消了輸⼊出售物資的優惠，對資⾦移⼊

的限制變得嚴格、1955年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恢復了從前的輸⼊出售物資

之優惠、1960年第⼀次修正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擴⼤投資事業範圍、放寬

淨利與孳息匯出條件、規定申請案核准期限、投資無法完成時輸⼊之出資的處理

19。20 

（⼆）現⾏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 

政府制定「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之⽬的，依據該法第⼀條之內容，主要在於

提供華僑回國投資之⿎勵、保障及處理；民國 44年公佈條⽂時的政策⽬標是希

望能夠改善物資缺乏及⾼失業率，並且發展勞⼒密集之民⽣⼯業。⽽受到政府政

策⿎勵及號招，當時以民⽣必需品業、紡織業、等勞⼒密集產業為主要來台投資

之產業。 

 
18
 天下雜誌網站（1988），https://www.cw.com.tw/article/5038437（最後瀏覽⽇：04/17/2022）。 

19
 杜震華（2021），〈5070 周三論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與華僑貢獻〉簡報（最後瀏覽⽇：

04/23/2022）。 
20
 臺灣經濟研究院（1993），《我國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檢討與改進⽅向》，⾴ 17。 



doi:10.6342/NTU202203571

 

 25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中針對投資⼈⾝分、投資事業範圍、投資程序、申請

結匯限制、出資種類、遺產稅課徵等進⾏規範。 

1. 依據本法中第三條規定，投資⼈⾝分必須是華僑（⾃然⼈），⽽華僑之定

義則另外規定在「華僑⾝分證明條例」的第三條中，「本條例適⽤之對象，為僑

居國外國民。但具有⼤陸地區⼈民、⾹港居民、澳⾨居民⾝分或持有⼤陸地區所

發護照者，不適⽤之。」 

2. 投資事業範圍的部分，則是參照僑外投資的負⾯表列清單，但部分投資類

別華僑不受到限制，例如陸上運輸業、法律及會計服務業、林業、⽔上運輸業、

航空運輸業、運輸輔助業21等。 

3. 遺產稅部分，依據第⼗五條之規定，華僑回國投資仍須課徵遺產稅，但享

有優待，與國⼈在國內投資相⽐較為優待，也許能影響華僑回國投資意願。 

4. 另外⼀項與國⼈投資相⽐更為優待的規定是本法中的第⼗六條第⼆項規

定，「投資⼈對所投資事業之投資，占該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四⼗五以上者，得

不適⽤公司法第⼀百五⼗六條第四項關於股票須公開發⾏及第⼆百六⼗七條關於

投資⼈以現⾦增資原投資事業，應保留⼀定⽐例股份，由公司員、⼯承購之規

定。」，意即只要華僑對公司的持股⽐例超過 45%，則可以排除公司法第⼀百五

 
21
 ⾏政院公報處（2018），《⾏政院公報》，24 卷 28 期，⾴ 1-3，⾏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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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第四項及及第⼆百六⼗七條22的限制，股票無需公開發⾏，也無需在現⾦

增資時給予員⼯認股的優待。23 

（三）「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修正案 

 因我國近年來更加⼤⿎勵僑外資來台投資之⼒度，希望透過法規的適度鬆綁

及更透明化的審核流程來提升僑外資來台投資之意願，因⽽⾏政院在 108年 12

⽉ 20通過所擬的「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部分條⽂修正草

案，並函請⽴法院審議。24 

 ⽽本次的修正案主要重點在於，簡化現⾏僑外資來台投資的之審查程序，強

化相關管理措施及事後管理權限，以及根據此原則修正本法中的相關條⽂。。例

如新增第⼆⼗六條，依據投資⼈的違規⾏為及違規情節之不同，訂定相應的罰鍰

標準等。 

第⼆項 外國⼈投資條例 

（⼀）⽴法背景 

「外國⼈投資條例」的⽴法背景與「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之背景相似，制定

於 1955年，政策⽬的主要是希望引進外匯、增加外匯存底及國內就業機會。早

 
22 公司法第兩百六⼗七條第⼀項：「公司發⾏新股時，除經⽬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

外，應保留發⾏新股總數百分之⼗⾄⼗五隻股份由公司員⼯承購」。 

23
 謝美玲、吳榮義（1993），《我國華僑回國投資政策之檢討與改進⽅向》，⾴ 27，臺灣經濟研

究院。 

24
 ⾏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e2498073-c70b-4287-83be-

2b153ca7efd7（最後瀏覽⽇：04/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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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係以正⾯列舉⽅式訂定僑外投資應符合之資格，並以製造業為主。70年代中期 

以後逐漸開放僑外投資服務業，並於 79年起改採負⾯表列⽅式列舉禁⽌及限制

投資之⾏業。25 

（⼆）主要規範 

1. ⾝分限制：依據本條例第三條內容，外國⼈係包含外國⾃然⼈及法⼈。因

此，不同於「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外國⾃然⼈可依照本條例之規範來台進⾏投

資。 

2. 投資⽅式及出資種類：依據本條例第四條之規範，外國⼈在台灣境內之投

資及出資⽅式主要為以下：持有中華民國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包括單次投資達

10%之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份26）、在中華民國境內設⽴分公司、獨資或合

夥事業、對前兩款所投資事業提供⼀年期以上貸款27。⽽出資種類則規範在第六

條，主要係以現⾦、⾃⽤機器或原料、專利權、商標權、著作財產權、專⾨技術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28 

3. 受限制或禁⽌之投資項⽬：我國對於外國⼈來台投資採取較開放之態度，

因此針對來台投資項⽬採取負⾯表列之⽅式進⾏規範，意即除了列表中受到限制

 
25  監察院（2016），《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國投資之施政措施及績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 36，監察院。 

26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21），《僑外資及陸資來臺投資法規實務暨案例分享》簡報，⾴

7。 

27
  參外國⼈投資條例第四條。 

28
  參外國⼈投資條例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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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之項⽬外，其餘項⽬均可以申請為投資項⽬。⽽主要原則規範在本條例中

的第七條：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法

律禁⽌投資之事業；投資⼈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限制投

資之事業，應取得⽬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同意。⽽⾏政院也會依據當前的國

際及國內情勢、政府政策⽬標、國際貿易⾃由化等情形積極的檢討或調整負⾯表

列中的項⽬，以因應社會經濟需求。 

⽽例外的部分，投資⼈或所投資之事業，如經⾏政院專案核准後，不受下列

限制：(1) 礦業法第 5條第 1項、第 3項但書、第 8條第 1項關於中華民國⼈民

之規定及第 43條第 2款。(2) ⼟地法第 17條第 7款（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

之⼟地）。(3) 船舶法第 2條第 3款各⽬及第 4款。但對於經營內河及沿海航⾏

之輪船事業，或不合於共同出資⽅式者，仍受限制。(4) 民⽤航空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3款各⽬及第 45條第 1項。應注意者，本於平等互惠原則，外國⼈在台灣

取得或設定⼟地權利，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律，台灣⼈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

者為限。⼜外國⼈為供⾃⽤、投資或公益之⽬的使⽤，得取得下列各款⽤途之⼟

地，其⾯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

（1）住宅。（2）營業處所、辦公場所、 商店及⼯廠。（3）教堂。（4）醫

院。（5）外僑⼦弟學校。（6）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7）墳場。（8）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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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國內重⼤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者。29 

（三）審查⽅式 

1. 主要⽂件之審查依據本條例第⼋條之規定，投資⼈應填具投資申請書，檢

附投資計畫及有關證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計畫變更時，亦同。30此條

所規定的即是「事先申請制」。 

2. ⽽出資額的部分則規定於第九條，投資⼈應將所核准之出資於核定期限內

全部到達，並將到達情形報請主管機關查核。31 

3. 如遇跨國併購案或異常案件之情形，則需提請委員會議審核。跨國併購案

件涉及產業政策、賦稅影響之評估，須送請相關機關進⾏審查。另併購標的公司

經營涉及限制外資經營之項⽬，如有線電視業，依外國⼈投資條例規定，須取得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32 

（四）審查程序 

1.投審會每⽉召開 1 次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加開委員會議。  

2.每案平均時程： 

（1）投審會審查時程受限相關機關回復時間及意⾒：約 14⽇；  

 
29 王志誠（2008），〈台灣企業法制之現況及發展〉，《財稅研究》，40 卷 5 期，⾴ 15。 

30
 參外國⼈投資條例第⼋條。 

31
 參外國⼈投資條例第九條。 

32
 監察院（2016），《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國投資之施政措施及績效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 36，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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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屬限制投資類，且投（增）資額未逾 5億元者（特定營業項⽬須送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者，不在此限）：約 2-4⽇；  

（3）⾮屬限制投資類，且投（增）資額未逾 15億元者：約 3~5⽇。33  

第三項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 

本段先簡要介紹「外國⼈投資條例」之修正背景及時程，詳細之修法重點及

介紹將於第三節中討論。 

（⼀）修正背景 

 延續前段針對「外國⼈投資條例」之介紹，該條例⾃民國⼋⼗六年修正後便

未做過任何調整，⽽在現今世界各國的政經及社會環境等都有許多改變，跨國投

資相較以往更為興盛，投資態樣從單純股權形式發展成各式各樣的⾯貌，各國基

於國際條約及國家政策之不同考量，紛紛對於僑外⼈投資採取寬嚴不等的管理措

施。34 此外，台灣位於亞洲樞紐中⼼，經濟的⾃由化及開放程度亦是許多外商及

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之⼀，外僑商會⽩⽪書曾多次提及我國應簡化僑外投資審議

之程序，臺美 TIFA美⽅亦希望我國能強化外國⼈投資審議之透明度與可預測

性。35 因此，考慮到現⾏法可能無法因應多變的情勢及投資樣貌，⽴法院及經濟

 
33
 監察院，前揭註 32，⾴ 19，監察院。 

34
 參⽴法院院經字第 1080160402號。 

35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7），〈「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公

聽會〉簡報，（最後瀏覽⽇：04/2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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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投審會也多次舉⾏協商會議、公聽會等徵求各界專家及公眾意⾒，希望能夠透

過修法簡化當前外⼈來台投資的程序、降低投資障礙、建構較完善的投資環境。 

（⼆）修正時程 

經濟部於 106年開始針對「外國⼈投資條例」之修法進⾏多次研商，106年

5⽉及 8⽉分別招開第⼀次及第⼆次的跨部會協商會議，並於同年的 10⽉於投審

會網站公告草案已徵求公眾意⾒，爾後於同年的 11⽉密集舉⾏多次的公聽會

（台北、台中、⾼雄各⼀場）匯聚各界專家及學者的意⾒。12⽉公告期滿後於隔

年 107年 1⽉⾄ 2⽉統整各⽅建議，再次招開跨部會協商會議並於該年度的 5⽉

提請⾏政院核定。108年 1⽉ 3⽇⾏政院招開第 3633次會議36，針對「外國⼈投

資條例」修正草案進⾏審議，最後決議修正通過，提交給⽴法院審議。 

表 3-1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之修法時程表 

時間 紀事 

106.5.16  召開第 1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106.8.10  召開第 2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106.10.19  公告草案於本部投審會網站以徵求公眾意⾒ 60⽇  

106.11.13  公聽會(台北場)  

106.11.20  公聽會(台中場)  

 
36
 ⾏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4EC2394BE4EE9DD0/7a63e505-4ad8-42bf-af62-

48e6f3e603d8（最後瀏覽⽇：04/2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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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27  公聽會(⾼雄場)  

106.12.19  公告期間屆滿  

107.1-2⽉  彙整公眾意⾒  

107.3-4⽉  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視意⾒彙整結果⽽定)  

107.5-6⽉  函請⾏政院核定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6年 11⽉「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

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公聽會簡報，⾴ 9 

第三項 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獎勵投資條例 

1. ⽴法背景 

「獎勵投資條例」的發展背景是在台灣處於進⼝替代時期，當時的市場趨於

飽和，政府為了減少對美援的依賴，希望能夠建⽴⼀個⾃給⾃⾜的經濟環境，因

⽽於 1960年 9⽉ 15⽇制定了此條例。制定當初僅以實施⼗年的租稅優惠為主要

⽬標，但於施⾏屆滿前，經過多次檢討後⼜再延⾧，⼀共延⾧了兩次，實施了 30

年，直⾄民國 80年 1⽉ 31⽇才由⾏政院經公告廢⽌該條例，後改以「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取代之。 

2. ⽴法⽬的 

「獎勵投資條例」的⽴法⽬的在於「獎勵投資、促進經濟成⾧」，其⽴法精

神乃排除原有法令中阻礙投資發展的限制，放寬各種減免稅捐的尺度、實施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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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價、便利⼯業⽤地取得、運⽤公營事業協助民營事業發展並逐漸開放民營

等，以促進國內產業的投資、誘導外資流⼊，並⿎勵產品輸出。37 基於這樣的⽬

的，「獎勵投資條例」也根據約每個 10年分成了三個階段，並設有不同的獎勵

措施及⽅向。 

3. 獎勵措施 

針對「獎勵投資條例」實際實施的年限可分成三個階段：38 

（1）第⼀階段(1960∼1970年)：以貿易促進成⾧，以成⾧拓展貿易39  

由於「獎勵投資條例」主要是以提供租稅優惠吸引廠商進⾏拓展及⽣產，並

促進外銷為⽬的，因此第⼀階段實施的內容以稅捐減免、⼯業⽤地取得、公營事

業配合發展等三部分為主。40 

（2）第⼆階段(1971∼1980年)：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升級41  

第⼆階段正好處於台灣的進⼝替代時期，政府於此時期推動「⼗⼤建設計

畫」，積極⿎勵資本市場發展及⼯業發展，重點產業放在重⼯業及化⼯業，並且

持續以提⾼外銷績效為⽬標。此外，為了因應國際⾦融變動及⽯油危機等重⼤情

 
37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2021），〈產業政策⼯具的推動及其效益〉，《經濟前

瞻》，196 卷，⾴ 49。 

38 于宗先、林全、⾺凱等著（1998），〈促進產業發展之獎勵政策的檢討與建議「獎勵投資條

例」停⽌後的因應對策〉，《⼯業簡訊》，19:5 期，⾴ 5-7。  

39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前揭註 37，196 卷，⾴ 50。 

40
 胡⾙蒂（2003），《台灣租稅獎勵與產業發展》，⾴ 23，國⽴政治⼤學⾏政管理碩⼠學程碩⼠

論⽂。 

41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前揭註 39，196 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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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府也於此階段前後數次修正條例，擴⼤獎勵投資範圍，以提⾼外⼈來台投

資及國⼈在台積極拓展之意願。 

（3）第三階段(1981∼1990年)：加速經濟升級，積極發展策略性⼯業42  

第三階段是台灣的經濟⾃由化時期，政府於此階段⼤幅推動經濟⾃由化及貿

易⾃由化之政策，以加速經濟升級，積極發展策略性⼯業為⽬標，不僅⼤幅降低

關稅，放寬貿易管制，亦在此時期設置了科學園區，驅動台灣在⾼科技領域的發

展。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1. ⽴法背景及⽬的 

「獎勵投資條例」於 1991 年 1 ⽉ 30 ⽇施⾏屆滿後，其政策任務則由於 

1990 年 12 ⽉ 29 ⽇制定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取代。43 其主要⽴法

的精神及內容均延續「獎勵投資條例」，但有別於「獎勵投資條例」係以產業類

別來劃分獎勵辦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採功能別來劃分，尤其針對 R&D、

污染防治及⽣產⾃動化等相關投資給 予最多的租稅優惠，其中對 R&D 實施獎

勵措施⽬的是為吸引外商來台投資⾼科技或⾼附加價值產業。44 

2. 獎勵措施 

 
42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前揭註 37，196 卷，⾴ 51。 

43
 王志誠，前揭註 29，40 卷 5 期，⾴ 13。 

44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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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係從 1991年 1⽉ 1⽇公布後，實施約⼆⼗年的時

間，直⾄ 2010年 12⽉ 31⽇公告廢⽌。根據實施及修法歷程，也可⼤略分作兩

階段。 

（1）第⼀階段（1991∼2000年）：功能別為主，產業別為輔45 

A. 租稅獎勵⽅式：包括功能性設備、研究與發展投資抵減、國外投資損失

準備、個⼈創作發明權利⾦免稅、可⼈股東投資取得股票緩課所得稅等46減免。 

B. 產業政策：以重要科技事業(通訊、資訊消費性電⼦、半導體等⼗⼤新興

⼯業) 、重要投資事業、及創業投資事業做為獎勵重點。47  

（2）第⼆階段（2001∼2010年)：促進新興策略性產業發展48  

A. 修正措施：取消了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的 5年免稅或股東投資抵減擇⼀

適⽤的規定，同時也取消了資源貧瘠地區投資抵減的獎勵。  

B. 提供新的租稅獎勵⽅式：擴⼤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的增資擴充或新創⽴投

資，以及提供五年免稅的租稅優惠。針對第三代⾏動通信業者也提供新增投資五

年免稅的租稅獎勵）。 

3.「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適⽤問題 

 
45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前揭註 37，196 卷，⾴ 51。 

46
 胡⾙蒂，前揭註 40，⾴ 25，國⽴政治⼤學⾏政管理碩⼠學程碩⼠論⽂。 

47
 王健全、⾺毓駿、⿈勢璋、蔡鳳凰，前揭註 37，196 卷，⾴ 52。 

48
 胡⾙蒂，前揭註 40，⾴ 25，國⽴政治⼤學⾏政管理碩⼠學程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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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希望透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提供更廣泛的租稅優惠來促進產業

升級及轉型之⽬標，但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相關施⾏細則之規定，實務

上應以⼤企業較容易成為租稅獎勵的對象，⽽中⼩企業相對較困難。原因是因為

針對產業類別所設⽴的獎勵⾨檻較⾼，企業除了需符合規定的產業類別，還必須

考量本⾝的實收資本額、全新機械設備購置的⾦額⾨檻、年營業收⼊淨額、年營

業費⽤等⾨檻，如有符合法規之要求，才能夠適⽤租稅獎勵措施。 

第四項 其他吸引外資之相關法規與輔導措施 

除了上⾯介紹⽤以吸引外⼈來台投資之法規及條例，政府還頒布了其他相關

的法規及輔導措施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並提升外⼈來台投資之意願，例如產業創

新條例、華僑及外國⼈投資額審定辦法、華僑及外國⼈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華僑

及外國⼈與⼤陸地區投資⼈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

要點、⽣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以及與世界各國簽訂的投資保障，締約雙⽅政府

透過公權⼒保障，以降低投資⼈在地主國之政治⾵險，如外匯管制、徵收、國有

化、沒收、戰爭、叛亂、暴動等⾵險49等。 

第三節 外國⼈來台投資之修法趨勢：以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為中⼼ 

第⼀項 修法重點 

 
49
 投資台灣事務所（Invest Taiwan）網站，

https://investtaiwan.nat.gov.tw/showBusinessPagechtG_Agreement01?lang=cht&search=G_Agreeme

nt01&menuNum=92（最後瀏覽⽇：23/04/2022）。 



doi:10.6342/NTU202203571

 

 37 

近年來國際政治及經濟和投資樣態越趨複雜化，且因應近幾年各國的貿易

戰，⾏政院於第 3633次會議中通過「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法案中的修

正重點包括：1.擴⼤投資⼈定義；2.擴⼤投資定義；3.簡化審查程序；4.明定審查

標準；5.增訂專業代理⼈制度；6.罰則之多樣化及彈性化；7.增訂仲裁准⽤條款。

以下將七個修正重點整理於下表中，⽽其中第三點的簡化審查程序主要在於將原

本現⾏條例中的「事前核准制度」改為「原則事後申報、例外事前核准」制度，

⽽採⽤事前或事後核准之判定依據在於其投資⾦額與投資項⽬或是否有公告之特

殊情形（參照下表第六條及第七條之內容）。 

表 3-2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修法重點整理 

修正條⽂ 修正⽬的 修正理由 

第三條 擴⼤投資⼈定義 為因應外國投資主體型態之多元化，

並不限於法⼈型態，明定將外國團體

或其他組織亦包括在內，同時明⽂應

適⽤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

例之投資⼈，不適⽤本條例之規定。  

第四條 擴⼤投資⼈定義 因應投資型態之多元化，修正投資標

的範圍。  

第六條及第七

條 

簡化審查程序（針

對初次投資） 

為簡化外國⼈來臺投資審核程序，由

現⾏⼀律「事前核准」制度， 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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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事後申報，例外事前核准」，

於投資達⼀定⾦額以上、屬限制投資

產業或屬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特殊情形

者，⽅須事前核准，否則於投資後⼀

定期間內申報即可。  

第⼋條及第九

條 

簡化審查程序（針

對審查時程） 

修正主管機關之審查程序以及主管機

關之審查標準，以提升外國⼈來臺投

資審核之透明化程度。 

第⼗條 明定審查標準 若投資⼈申請投資第⼀項禁⽌投資之 

業別項⽬、其他法律禁⽌投資，主管

機關應駁回其申請。且明定投資⼈申

請投資第⼀項限制投資之業別項⽬、

其他法律限制投資，或投資屬於⼀般

開放投資⼈投資之業別項⽬時，主管

機關亦得審酌其投資案是否影響國家

安全之虞或對政治、社會、⽂化上具

有敏感性、對國內經濟發展、⾦融穩

定、環境保護、國民健康、勞⼯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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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利影響者，⽽為限制或駁回其申

請。  

第⼗⼆條 簡化審查程序（針

對轉投資） 

修正轉投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

申報規定。  

第⼗三條 簡化審查程序（針

對投資變更） 

為落實事後監管，追蹤投資⼈投資情

形，增訂投資⼈於投資變更者，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或申報。 

第⼗四條 簡化審查程序（針

對投資轉讓） 

修正投資⼈轉讓投資時，分別依投資

受讓⼈的⾝分區別辦理，促進投資審

議效率。 

第⼗六條及第

⼗七條 

明定專業代理⼈制

度 

為促進投資申請、申報案件之審查效

率及合法性，增訂外國投資⼈在國內

無住所或營業所者，應委任律師或會

計師辦理投資申請或申報。  

第⼆⼗五⾄第

⼆⼗七條 

罰則之多樣化及彈

性化 

明定外國投資⼈違反本條例時主管機

關得按違法情節給予適當處分，包括

處以罰鍰，命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並連續處罰，命停⽌或撤回投資等

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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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增訂仲裁准⽤條款 新增投資仲裁之仲裁判斷準⽤仲裁法

相關條⽂之規定。  

資料來源：整理⾃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6年 11⽉「外國⼈投資條例」及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公聽會簡報，⾴ 6-⾴ 18及⾏政院「外國⼈投資

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1-⾴ 2 

第⼆項 事前核准之修正與分析 

（⼀）事前核准之修正 

過去政府在審核外⼈投資案例時，不論投資⾦額⼤⼩，⼀律都採事前核准

制，此制度之修正主要是為了透過法規的適度鬆綁及程序之簡化，加⼤僑外資來

台投資的意願，以過去平均 1年 3500件申請案為例，約 85%即約 3000件均可事

後申報，只有 500件維持事前核准制。50 相關內容在修正草案中的第六條及第七

條。 

表 3-3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第六條及第七條內容 

修正條⽂ 現⾏條⽂ 

第六條 投資⼈依本條例投資，除依

第七條規定申請核准外，應於實⾏投

資後⼆個⽉內填具投資申報書，檢附

無，本條修正條⽂為新增條⽂。 

 
50
 ⾃由財經網站，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60780（最後瀏覽⽇：

04/2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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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件向主管機關申報。前項所稱

實⾏投資，指有下列情形之⼀，並以

時點在前者起算：⼀、以外匯結售為

新臺幣投資者，投資款匯⼊結售時。 

⼆、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

登記者，登記時。三、完成股東登記

時。四、以其他⽅式完成投資時。第

⼀項投資申報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 

之。投資⼈申報投資後，經主管機關

認有審查之必要者，得命其依第七條

申請核准程序辦理；如認其投資之經 

營有第⼗條第⼆項、第三項之情事

者，主管機關得命其撤資。  

第七條 投資⼈有下列情形之⼀者，

應於投資 前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投資⾦額達主管機關公告之⼀定

⾦額或價額。 ⼆、投資本條例第⼗

條第⼀項所定限制類業別項⽬。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屬特殊情形。前

無，本條修正條⽂為新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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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款所定⾦額或價額，主管機關

得 視需要會商相關機關 公告調之。 

資料來源：整理⾃⾏政院「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5-⾴ 7 

1. 審查⾦額的部分，原則上以 100萬美元以下或投資⾦額 10%以下均可採事

後申請制，且簡易併購（或單純合併分割者）及新創投資也都可以採取事後申

請，不以⾦額為唯⼀⾨檻。 

2. 例外仍需維持事前核准的部分則是以下四種： 

（1） 投資達主管機關依投資⾏為、投資型態所定⼀定⾦額、價額或持股⽐

例以上者（即⾦額 100萬美元以上或持股 10%以上）； 

    （2） 限制投資與禁⽌投資之業別項⽬者； 

    （3） 投資⼈屬於外國政府或其相關實體者（包含主權基⾦）； 

    （4） 投資⼈屬於特定地區者（例如配合聯合國實施經濟制裁、或涉及到反

恐等）。51 

（⼆）事前核准之可能問題分析 

1. 針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與經濟安全之考量的配套措施尚不明確： 

（1）雖本⽂中探討的是外國⼈來台投資條例，但實際上我國在未來將持續

與更多國家簽署相關的投資條約，因此陸資以不同的控股⽅式偽裝成外資來台投

 
51
 萬國法律事務所網站，http://www.taiwanlaw.com/cht/news_detail.php?serial=2295（最後瀏覽

⽇：23/0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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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狀況將可能越來越多，⽽使得主管機關難以分辨陸資及外資之真實樣貌，進

⽽讓投資審查變得更加困難且更具挑戰性。 

（2）此外，外⼈來台投資的產業類別及營業項⽬是採取負⾯表列⽅式，雖

在法條中有列出禁⽌的框架及概念，也有清單可以參考，但實際上如果能夠針對

產業類別進⾏更明確的說明，外資企業在進⾏來台投資以及政府機關在進⾏審核

時也許能較容易及快速分辨哪些是較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或⾼⾵險之產業項⽬。

⽽如果是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或涉及公共利益⾵險較⾼之產業（例如電信業、⾦

融業等），在進⾏事前審查時，如不以⾦額區分，⽽是探究其產業內涵及本質，

可能會較容易在初期就掌握可能之⾵險。針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與經濟安全之

考量也應有相關的法源依據可以參照，才能有明確的審查要件可以作為審查之依

據。52 

（3）審查⾦額的分級不夠細緻53，僅以投資⾦額為 100萬美⾦以上或持股

10%以上來做⼀個區段的分別，且未列出當符合要件時應交由哪個機關去做第⼆

階段或更⾼階段之審查。⽽如果是以希望能夠簡化審核程序為⽬標，是否投資⾦

額為 100萬美⾦以下或持股 10%以下就可以不需要進⾏審查，改⾛更簡單更速審

的制度，以達到最初修正此條⽂之⽬標？ 

 
52
 潘書嫻、林志潔（2020），〈守護皇冠上的寶⽯－美國外資投審程序之改⾰與我國法制之借

鏡〉，《萬國法律》，230 期，⾴ 57-72。 

53
 謝佳琪（2021），《境外資⾦來臺投資與國家安全防範必要之調和研究》，⾴ 160，私⽴中國

⽂化⼤學法律學系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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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此之外，在經濟及科技的發展下，投資型態及經營模式不斷更新，

許多外資或陸資企業實際上並未在台灣落地就可以提供服務，進⽽影響台灣市

場，例如像是⼤陸的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政府對於這樣新型態的營運模式，

⼜如何透過修正草案的條⽂來因應及處理，也是值得思考的⼀個⽅向。 

2. 針對通過審查之投資案件，應搭配事後定期追蹤制度，對於來台營運或投

資後的企業經營活動進⾏追蹤，避免投資⼈在台投資繞過法規或取巧之情況。 

3. 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之完備性是否⾜夠：就開放外資來台投資的過程，每⼀

個環節都關乎到國家的主權及經濟安全，外國的資⾦或企業來到台灣勢必會影響

本⼟市場的發展及經濟結構，⽽⽬前我國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除了不夠明確之

外，也還沒有建制較完善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來做把關，針對較具敏感性的採

購、產業或投資項⽬，應如何透過適當機制、機構或是流程來履⾏審議程序，將

是未來外⼈來台投資的⼀個重點之⼀。 

第三項 投資申請流程簡化之檢討 

（⼀）審核時程及⽇數之簡化 

從修正條⽂的內容觀之，流程簡化的部分主要在於規定主管機關審核之時程

及⽇數，以及補件的時間，以避免投資⼈所申請之案件被延宕或審查期間過於冗

⾧⽽損害投資⼈之權益，詳細條⽂內容參考表 3-4。 

表 3-4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第⼋條及第九條內容 

修正條⽂ 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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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投資⼈依前條投資者，應填

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應備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前項投

資申請書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應

備⽂件不完備者，主管機關應於⼗五 

⽇內通知投資⼈限期補正，逾期未補

正者，得不受理其申請。  

 

 

第⼋條 投資⼈依本條例投資者，應

填具投資申請書，檢附投資計畫及有

關證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

計畫變更時，亦同。前項投資申請書

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對

於申請投資案件，應於其請⼿續完備

後⼀個⽉內核定之；牽涉到其他相關

⽬的事業主管機關權限者，應於⼆個

⽉內核定之。投資⼈投資證券之管理

辦法，由⾏政院定之。 

第九條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投資案

件，應於⽂件備⿑後⼀個⽉內核定

之；牽涉到其他相關⽬的事業主管機

關權限者，應請相關⽬的事業主管機

關表⽰意⾒，並於⼆個⽉內核定之。

但其他相關⽬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他

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審查 期限較⾧

者，主管機關應於該期限屆滿後⼀ 

第⼋條第三項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投

資案件，應於其請⼿續完備後⼀個⽉

內核定之；牽涉到其他相關⽬的事業

主管機關權限者，應於⼆個⽉內核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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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內核定之。前項期限，必要時，

得延⾧之。但不得超過⼆個⽉。  

資料來源：整理⾃⾏政院「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8-⾴ 9 

（⼆）針對投資申請流程簡化之可能問題分析 

1. 政府雖訂定「外國⼈投資條例」及其修正案來規範外資來台投資之情事，

但實際上對於外資來台之審查機關並未統⼀。實務上，如外資是來台設⽴分公司

（不具法⼈格），則審查機關為商業司；倘若是來台設⽴⼦公司（具法⼈格）則

是⾛投審會，⽽核准之後，⼜須針對各項登記程序向不同機關送交申請⽂件，流

程及⼿續⾮常繁瑣，對於對台灣法規不慎熟悉之外資，⼀開始在評估來台投資之

時可能會有些無所適從。 

2. 除此之外，在實際申請設⽴公司上，政府雖然提倡電⼦化，針對公司⾏號

的各種申辦流程提供電⼦化及網路化申請之⽅式，但實則針對不具法⼈格之分公

司⽽⾔，是無法適⽤所有電⼦化申辦⽅式的，例如在分公司設⽴時的商業司僅接

受台灣本⼟公司以電⼦化⽅式申請，如為外國母公司來台設⽴分公司，則只能以

紙本送件。⽽分公司成⽴之後的勞健保單位成⽴，也都必須經由紙本才能夠申

請。實務上分公司及⼦公司均同為外⼈來台投資，但卻有不具法⼈格之分公司所

受到的限制相對較具法⼈格之⼦公司多的情形。 

第四項 擴⼤協議控制（VIE）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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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投資定義主要規範在草案中的第三條及第四條，將投資的樣態中增加

「協議控制」的管理，意思是針對僑外資以協議的⽅式來掌控本國企業，或是外

資以併購的⽅式併購本國的公司等⾏為進⾏管理。就審查⽅⾯，舉例來說，投審

會針對外資申請來臺投資案件，均會先確認其背後股東架構無陸資持股超過 30%

或陸資具有控制能⼒之情形；另為避免陸資透過多層次投資架構稀釋持股⽐率以

及透過協議控制等⽅式控制國內事業等規避陸資審查54，這是因為有些情況下陸

資的持股⽐例可能未達三成，但是卻會繞道透過「協議控制」的⽅式來取得對外

國公司的⼀定控制權，進⽽掌控公司之重要⼈事或財務營運等層⾯，在這樣的情

況下，該投資樣態就必須被視為陸資，回歸「兩岸⼈民關係條例」及「⼤陸地區

⼈民來台許可投資管理辦法」之規範進⾏陸資審查之程序。 

表 3-5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內容 

修正條⽂ 現⾏條⽂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外國⼈，包括外

國⾃然⼈、法⼈、團體或其他機構。 

外國法⼈、團體或其他機構，依其所

據以成⽴之法律，定其國籍。但應適

⽤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 條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外國⼈包括外國

法⼈。 

外國法⼈依其所據以成⽴之法律，定

其國籍。  

 
54
 中華民國經濟部網站，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9&menu_id=22333&news_id=9433

3（最後瀏覽⽇：03/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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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七⼗三條規定者，不適⽤本條例

之規定。  

外國⼈投資後，變更為前項但書所定

情形者，應先依臺灣地區與⼤陸地區

⼈民關係條例第七⼗三條規定申請許

可。  

本條例所稱投資⼈，除本條例另有規

定外，指外國⼈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

者  

外國⼈依照本條例之規定，在中華民

國境內投資者，稱投資⼈。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如下：⼀、 

持有中華民國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分公司、獨

資或持有合夥、有限合夥事業出資。 

三、對前⼆款所投資事業提供⼀年期

以上貸款。四、以協議或其他⽅式對

中華民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具有  

控制能⼒。五、併購中華民國獨資、

合夥事業或公司。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投資如下: 

⼀、持有中華民國公司之股份或出資 

額。⼆、在中華民國境內設⽴分公

司、獨資或合夥事業。三、對前⼆款

所投資事業提供⼀年期以上貸款。 

第⼋條第四項 投資⼈投資證券之管

理辦法，由⾏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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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投資證券，其資格、條件、程

序、投資之標的、⽅式、範圍與限

額、投資⽐率與資⾦運⽤限制、申

報、申請、登記、管理事項及其他應

遵⾏事項之辦法，由⾦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洽商中央銀⾏定之。  

前項投資證券之標的，不受第⼀項第

⼀款規定之限制。 

資料來源：整理⾃⾏政院「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3-⾴ 5 

第⼀款 VIE定義及結構 

⼀、VIE定義 

VIE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中⽂是「可變利益實體」或稱「協議控制」，指

的是某公司的境內營運實體在境外註冊成⼀家上市實體，⽽該境外上市實體透過

⼀系列排他性協議⽅式來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取得境內營運時實體的收⼊及利

潤，該營運實體為上市實體的可變利益實體。55 可變利益實體是美國標準會計準

則 FIN46 (FASB Interpretation No.46) 中關於企業合併所提及的專業名詞56。普遍

 
55
 劉連煜（2015），〈阿⾥巴巴上市與公司治理》，《⽉旦法學教室》，151 期，⾴ 25。 

56
 洪麗雯（2015），《⾦融機構聯合貸款予中國協議控制模式企業之爭議問題與研究》，⾴ 69，

東吳⼤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在職專班中國⼤陸法律組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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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企業⽤來規避國內針對外商投資的產業限制，以及境內企業境外上市限制的企

業架構。57 

⼆、VIE架構 

（⼀）基本架構 

VIE架構在中國被稱作協議控制，由於外資為解決在中國之投資困境，客觀

上對⼀種新型、有效的資⾦融通形式，便有強烈需求，「VIE架構」亦應運⽽⽣

58，⽬前公認最早使⽤ VIE架構的是中國的新浪公司於境外上市時所採取的架

構，因此許多典型的 VIE架構也被稱作新浪模式。59因此此段以中國⼤陸典型的

VIE架構模式為例： 

1. 在境外資本市場的上市實體為位於開曼群島（或其他境外資本市場所接受

的離岸國家，如英屬維爾京群島等）的控股公司，該公司的股東通常為上市集團

的創始股東，同時可能包括⼀些私募基⾦投資⼈。 

2. （擬）上市公司通過特殊⽬的公司返程投資於境內。由於境內的外商獨資

公司的唯⼀股東為特殊⽬的公司，其實體註冊於境外，因此⼀般⽽⾔，外商獨資

企業的資本來源也位於境外。所以外商獨資企業應當遵守我國⼀系列異常嚴格的

外資准⼊規定，這也成為促使⼀些公司採⽤ VIE結構的內在動因。 

 
57
 ⿈永慶（2013），〈VIE模式錯了嗎？〉，《Financial Law Forum》，86 期，⾴ 32。 

58 邱⼦宇（2019），〈中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對「VIE 架構」 之影響評估〉，《國⽴屏東⼤

學學報-管理類》，2 期，⾴ 1。 
59 陸堂（2013），〈VIE協議法律效⼒分析〉，《⾦融法苑》，87 期，⾴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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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外商獨資公司因其外資⾝分無法獲得某些⾏業的准⼊資質，此時的變

通辦法是由創始股東在境內新設⼀家內資公司（VIE公司），並以該公司為申請

主體，向國內有關⾏政監管部⾨申請部分⾏業的牌照。 

4. 創始股東、VIE公司與外商獨資公司之間通常會簽署下列協議：購買股權

選擇權協議、借款協議、委託投票權協議、商業服務協議、股權質押協議（VIE

協議）等，使外商獨資公司能夠在 VIE公司中獲得控制性權利，以促使 VIE公司

的財務報表能夠按照美國上市地所接受的財務會計準則的規定合併到集團報表之

中。60  

VIE結構模式實質上是在保持公司股權結構穩定的前提下，外資股東沒有直

接通過股權投資控股企業，卻得以通過設⽴ SPE（特殊⽬的公司）以及特殊協議

曲線獲得企業的經營控制權，收益權經過多次合同轉讓最終仍由出資股東享有，

利潤歸屬並沒有發⽣實際變化。61 

第⼆款 VIE之重要國際實務案例探討 

承上段所述，VIE過去多為台（外）資企業為投資於中國⼤陸禁⽌外資投資

之領域（如電信、網路平台等），⽽採⽤的經營模式。為規避此投資限制，台

（外）資企業藉由簽訂各種協定⽅式，控制透過該等領域之中國⼤陸內資企業。

 
60 陸堂，前揭註 59，⾴ 219-233。 
61
 李曉宇（2013），〈VIE模式境外上市⾵險與防範〉，《⾦融法苑》，87 期，⾴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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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按 VIE模式的內涵是：中國⼤陸境內營運實體的實際控制⼈在境外註冊成⽴上

市主體，境外上市主體透過採⽤⼀系列排他性協定的⽅式控制境內營運實體，取

得境內營運實體的主要收⼊及利潤，從⽽達到將境內營運實體的會計報表併⼊境

外上市主體的⽬的。63  

許多中國企業會透過 VIE架構到美國上市，然後返回中國控制營運實體，以

下簡單介紹兩個中國企業以 VIE架構到海外上市的經典案例。 

⼀、新浪集團 

⾃從新浪公司採取 VIE架構模式到海外上市後，開始有許多中國⼤企業也仿

效類似的結構到海外上市。  

（⼀）新浪集團上市 VIE架構 

新浪集團上市前境外股權結構原則與基本 VIE類型相同，惟在境內的股權安

排部分，則由⾹港公司（RSIL）與北京四通公司共同成⽴中外合資企業北京四通

⽴⽅資訊技術有限公司（BSRS），BSRS提供互聯網內容以及出售互聯網廣告，

並且取得從事前述業務的相關許可。64 為了在海外上市，新浪集團進⾏了資產剝

離重組，以及簽訂⼀系列與協議控制相關的協定， 

1. 資產剝離重組 

 
62
 顏慧⼼（2015），〈淺論中國⼤陸《外國投資法》⽴法對台商之影響〉，《兩岸經貿》，283

期，⾴ 13。 
63 劉連煜（2015），〈阿⾥巴巴上市與公司治理〉，《⽉旦法學教室》，151 期，⾴ 25。 
64
 洪麗雯，前揭註 56，⾴ 72，東吳⼤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在職專班中國⼤陸法律組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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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將國內的 ICP業務分離出來，另⾏成⽴⼀家純中資持股的公司北京新浪

資訊服務有限公司獨⽴運⾏（不參與上市）。北京四通利⽅（BSRS）則回復到

技術服務公司，由四通利⽅向國內網站公司提供設備及技術服務，並與北美、臺

灣和⾹港地區的網站業務⼀起上市。開曼群島控股公司（SINA.com），調整為全

資控股⾹港註冊的利⽅投資有限責任公司（RSIL）、運⾏⾹港網站的⾹港新浪有

限責任公司、美國加州註冊的新浪在線（SINA.com Online，包括北美和臺灣兩個

網站）、以及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的新浪有限公司（SINA.com Ltd.）。 

2. 協議控制 

新浪開曼（上市主體），在新浪開曼股權控制下於中國新設的北京新浪互動

廣告有限責任公司（允許外資進⼊），並及新浪開曼控制下的北京四通利⽅

（BSRS）（技術提供公司），這三家分別與全中資的國內 ICP公司（北京新浪

資訊服務有限公司）簽訂商業協定：技術提供協定：北京四通利⽅（BSRS）向

國內 ICP公司（北京新浪資訊服務有限公司）提供技術服務，包括維護和升級伺

服器及軟體，國內 ICP以雙⽅商定的價格購買服務採購協定：北京四通利⽅

BSRS為國內 ICP（北京新浪資訊服務有限公司）的網站運⾏以⼀定的價格轉讓

某些設備以及租⽤線；廣告空間購買協定：北京新浪互動廣告有限責任公司將以

雙⽅協定的價格購買 ICP公司的廣告空間。此外，為保證上市公司的利益，中國

新設的北京新浪互動廣告有限責任公司分別與上市主體開曼公司，以及開曼公司

全資控股的北京四通利⽅（BSRS）（技術提供公司）簽署了兩份商業協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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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代理協定：上市主體開曼公司（com）為國內廣告公司（北京新浪互動廣告有

限責任公司）在海外市場的獨家廣告代理機構。諮詢服務協議：技術提供公司

（北京四通利⽅（BSRS））為國內廣告公司（北京新浪互動廣告有限責任公

司）提供諮詢並收取諮詢服務費⽤。65 

新浪集團針對海外上市的 VIE結構為中國企業開啟了國際化的⼀條路，讓許

多中資企業開始思考如何複製這個模式，到海外上市並獲得境外資⾦的挹注，只

不過其⾵險在於，當境外資⾦越來越⼤，可能會破壞境外股東與境內股東之間的

平衡，⽽使得 VIE結構及協議被破壞，進⽽影響到其他投資者或債權⼈的權益。 

⼆、阿⾥巴巴公司 

（ㄧ）阿⾥巴巴初期 VIE架構 

阿⾥巴巴係於 2014年 9⽉ 19⽇於美國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阿⾥巴巴採⽤

的 VIE架構與傳統的 VIE架構有所不同，在阿⾥巴巴公司中，外商獨資公司

（WFOE）並⾮僅有契約權利，其在中國⼤陸法令允許的範圍內，阿⾥巴巴以外

商獨資公司進⾏營運並持有資產，⽽傳統的架構下，外商獨資公司是沒有實質營

運權利的。66 

 
65
 百利來國際集團網站，「VIE新浪模式：新浪在海外上市公司主體註冊在開曼群島」，

http://www.hkgcr.com/liangongsichangjianwenti/2147.html（最後瀏覽⽇：04/05/2022）。 

66
 王亭儒（2020），《從公司治理⾓度論雙層股權結構在各國的發展及我國之因應》，⾴ 100， 

天主教輔仁⼤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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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巴的 VIE 架構調整前，阿⾥巴巴集團中採⽤五個 VIE 架構，其中包

括阿⾥巴巴集團的六個主要業務，分別是淘寶（中國）軟件有限公司、浙江天 

貓技術有限公司、浙江阿⾥巴巴雲計算有限公司、阿⾥巴巴（中國）技術有限公

司、浙江菜⿃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優酷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六間公司

通過 VIE 架構，被註冊在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和英屬維京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的五個 VIE 公司控制，⾺雲和謝世煌持有五個 VIE 架

構中四間公司的⼤多數股份，基本上即為名義上的控制者。67  

（⼆）阿⾥巴巴調整後 VIE架構 

阿⾥巴巴在 2018年進⾏ VIE架構的調整，將原本的 VIE調整為基於合夥⼈

的雙層結構。根據⾦融時報報導，⾺雲已放棄阿⾥巴巴集團主要法律實體的所有

權，控制權已從⾺雲及聯合創始⼈謝世煌等⼿上，轉交給五名未透露姓名的新合

夥⼈。68阿⾥巴巴官⽅也表⽰：「進⾏此項調整，把相應股權交由合夥⼈持有，

將保證阿⾥巴巴合夥⼈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作⽤，減少關鍵⼈員⾵險，提⾼ 

VIE 實體股權的穩定性。VIE 實體結構的調整，不涉及阿⾥巴巴集團層⾯的股權

調整，也不影響阿⾥巴巴合夥⼈機制，⾺雲仍將擔任阿⾥巴巴合夥⼈並繼續在阿

⾥巴巴合夥⼈機制中發揮重要影響⼒」，且「如我們在 20-F年報中披露，阿⾥

巴巴將 VIE 實體的股東由⾺雲和謝世煌調整為透過有限責任公司（LLC）和有

 
67
 王亭儒，前揭註 66，⾴ 101，天主教輔仁⼤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論⽂。 

68
 ⾃由財經網站，「⾺雲放棄阿⾥所有權 5神秘⼈接⼿」，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236363（最後瀏覽⽇：04/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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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責任合夥（LLP）的形式控制，這些實體由阿⾥巴巴合夥⼈或阿⾥巴巴管理層

成員透過有限合夥實體間接持有。」69 

新的 VIE股權持有⼈為法⼈的投資管理公司，⽽這家法⼈⼜由兩個有限合夥

公司各持有⼀半的股份，⽽這兩家有限合夥公司⼜是由五名阿⾥的⾼階管理⼈

（張勇、趙穎、鄭俊芳、童⽂紅、邵曉峰）各持有 20%的股份。阿⾥巴巴集團透

過這樣的制度，以確保公司的控制權仍然在⾺雲及原有管理階層⼿中。其並⾮民

法下之「合夥⼈」概念，⽽僅係取 Partner 此種成員關係密切之概念，作為此制

度之稱呼。70 

第三款 VIE之監管問題及⾵險 

對於 VIE架構的使⽤，著名的例⼦多來⾃於中國，這樣的架構提供了外資進

⼊他國限制⾏業及市場的⼀條通道，但實務上各國尚未有明確的法律來規範及監

管 VIE架構，因此當中國企業透過 VIE架構來進⼊其他國家並取得控制權時，會

產⽣複雜性較⾼的⾵險，諸如投資⾵險、營運⾵險、法規審查⾵險、稅務⾵險

 
69
 Yahoo新聞網站， 

https://tw.news.yahoo.com/%E9%98%BF%E9%87%8C%E5%B7%B4%E5%B7%B4%E8%AD%89%E

5%AF%A6%E9%A6%AC%E9%9B%B2%E6%94%BE%E6%A3%84%E5%AF%A6%E6%8E%A7%E6

%AC%8A-

%E4%B8%8D%E6%B6%89%E5%8F%8A%E8%82%A1%E6%AC%8A%E8%AA%BF%E6%95%B4-

%E5%B0%87%E6%8F%90%E9%AB%98%E7%A9%A9%E5%AE%9A%E6%80%A7-180308041.html

（最後瀏覽⽇：04/05/2022）。 

70
 劉乃鳳（2016），《多元性股份設計之理論與實務—以雙重股權結構為中⼼》，⾴ 124，國⽴中

央⼤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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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同時也是值得台灣思考當中資企業透過 VIE架構來台掛牌或取得企業實際

控制權時，應該如何因應之問題。以下介紹 VIE架構可能產⽣之⾵險。 

ㄧ、投資⾵險 

（⼀）資訊揭露不透明 

為了要規避中國當地的法規以及尋求海外投資者及資⾦的挹注，通常以 VIE

結構開展的中國公司，除了因為中國⼤陸本⾝資訊揭露的程度及品質不佳，致使

外國及本國投資⼈對於公司的資訊掌握不易之外，也會因為 VIE 模式為相對複雜

的設計，⼀般投資⼈不易透過公開⽂件充分理解其潛藏的⾵險與實際執⾏的困難

度。71 舉例來說，阿⾥巴巴在 2014的年報中尚有約 120家⼦公司未揭露於該可

變利益實體圖中72，如果公司未在財報中對股東、營運狀況、VIE架構等詳加說

明，則投資⼈很難整握實際的營運狀況。近年來，美國及⾹港也紛紛針對使⽤

VIE架構的公司加強要求資訊之揭露，並且詳加解釋其公司結構，以保護投資⼈

之利益。 

（⼆）跨海求償不易73 

 
71 陳茵琦（2015），〈中國公司以 VIE 模式在海外上市之相關問題研究〉，《財團法⼈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會專題研究》，⾴ 99。 

72
 ⿈⼀敏（2014），《互聯網⾦融之⾵險探討》，東吳⼤學會計學系碩⼠在職專班碩⼠論⽂，⾴

57。 

73
 陳茵琦，前揭註 7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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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VIE架構下的公司其在國內外皆可能有營運的企業，使上市公司和⼦公

司之間漸趨複雜，甚⾄各公司皆不在同⼀國家74，亦即在境外註冊上市的實體與

境內業務營運實體分離，境外上市實體透過協議⽅式控制境內業務實體，也就是

在國外上市的公司海外股東並不是直接擁有中國境內公司，⽽是擁有控股公司的

股份，⽽這個控股公司通過契約關係與中國境內公司共負盈虧，並對中國境內公

司擁有間接控制權，75 但⼀旦協議控制中的協議關係被打破，中國與其他國家法

制上所存在的差異相對較⼤，縱然投資⼈可透過投保中⼼尋求司法互助，或⾃⾏

委請國際律師、透過其他法院以外紛爭解決機制（如: 國際仲裁）進⾏求償，但

是經由跨國求償進⾏團體訴訟，將可能⾯臨保全程序運⽤不易、事實舉證困難等

問題，以致不易訴追外國企業不法⾏為之難題76。 

⼆、營運⾵險 

（⼀）公司治理⽅⾯ 

以中資企業來說，中國⼤陸在公司治理⽅⾯未上軌道，部份 VIE 實體在資

⾦使⽤、經營決策和業務管理等，往往未依投資協議、公司章程及公司管理制度

執⾏，導致公司投資⼈與創始⼈之間發⽣經營理念衝突，影響公司的正常經營和

發展。77 此外，境外投資⼈⼀般會要求公司的主要員⼯與公司簽訂「競業禁⽌和

 
74 邱⼦宇，前揭註 58，⾴ 8。 

75
 ⿈⼀敏（2014），《互聯網⾦融之⾵險探討》，東吳⼤學會計學系碩⼠在職專班碩⼠論⽂，⾴

56。 

76
 陳茵琦，前揭註 71，⾴ 99。 

77
 陳茵琦，前揭註 7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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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攬協定」以保護公司的商業秘密，以免在境外投資⼈與境內營運實體的股東

發⽣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境內營運實體股東可能會做出不符合境外投資⼈利益的

⾏為，但境外投資⼈對該等⾏為可能缺乏⼀定的管控⼒，故容易發⽣如⽀付寶事

件與雙威教育事件等例⼦，此對境外投資⼈與公司治理之影響可謂相當⼤。78 

三、法律⾵險 

（⼀）法律合規性⾵險 

 「VIE 架構」因無法律之明確規定，因此不管是企業、政府，或是⾵險投 

資者，皆不可不關注其法律⾵險。79⽬前不論是在台灣、中國、美國或是⾹港等

國家，都還在針對 VIE架構改善及加強監管措施。也正因為沒有明確法律之規

定，外國及母國投資⽅、公司創辦⼈、股東等多⽅之間的協議⼀旦存在缺失，就

可能找不到可適⽤之條款，⾵險的不可控程度⾮常⾼。此外，當各國開始嚴格監

管採⽤ VIE架構的公司時，原本就遊⾛在法律灰⾊地帶的公司，可能會因此⽽受

到影響，例如被禁⽌在某地營運、原本可營運之項⽬受到限制，或必須提出更多

的說明以符合政府法規要求。 

（⼆）爭議解決不易 

 承上段所述，針對 VIE架構之監管措施在各國皆還在加強中，因此當企業使

⽤ VIE架構到他國進⾏投資時，如果發⽣爭議需要交由司法機關解決時，必須經

 
78
 洪麗雯，前揭註 56，⾴ 78，東吳⼤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在職專班中國⼤陸法律組碩⼠論⽂。 

79
 邱⼦宇，前揭註 5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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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層層的仲裁關卡，且考慮到不同國家的法規限制，法律救濟的⼿段亦可能⼗分

受限。 

 舉例來說，當⼀家採⽤ VIE架構的中國企業與其他地區的 BVI公司發⽣有關

協議的爭議問題，可能必須經過中國國內仲裁、其他國家如美國、⾹港、新加坡

等地的訴訟程序，歷時時間⾧且仲裁次數⼗分多，對於解決爭議問題上⾮常考驗

企業的時間及成本。 

第四款 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對 VIE架構之影響 

 近年來外國⼈投資的型態越來越多元，跨境投資的模式也變得更為複雜，有

些投資主體在我國法令上未必具有法⼈資格，⽽有些則是透過多重股權結構的⽅

式先在我國成⽴企業、再以併購⽅式取得我國公司股權或營業，或是直接以現⾦

購買國內公司之營業或資產80，以規避審查。因此，不僅是台灣，許多國家也都

開始針對採⽤協議控制架構的公司提⾼投資審查之⾨檻，改善流程並提升案件審

查之能量。投審會除了提出「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修正草

案之外，亦於 109年 12⽉ 30⽇公告「⼤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修

正，希望能夠強化外資，尤其是陸資來台投資之審查⾨檻。⽽「外國⼈投資條

例」修正草案第三條擴⼤投資定義之修正理由，係現⾏外國法⼈之認定採取準據

法主義81，但因我國現⾏採陸資、外資雙軌審查機制，於⼤陸地區⼈民、法⼈、

 
80
 參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第四條 

81
 林誠⼆（2012），〈外國法⼈之認定與認許效⼒〉，《台灣法學雜誌》，194 期，⾴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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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對該外國法⼈持股逾百分之三⼗或具有控制能⼒者，

並⾮屬「外國⼈投資條例」之規範對象，⽽應回歸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

條例辦理，爰參考⼤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第⼆

項增訂但書明⽂應適⽤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第七⼗三條規定者，不

適⽤條例之規定，以杜絕爭議。82 由於「外國⼈投資條例」最終並未於⽴法院加

以審議通過，但透過該草案之審議，現⾏外國⼈投資條例下之投資環境特別應加

以檢討改進之癥結點已然浮顯。83因此，以下先就「陸資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來

探討我國對於協議控制之審查⽅向。 

⼀、針對陸資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修正為以下三⼤⽅向： 

（⼀）發布「百分之三⼗」計算⽅式之解釋及修正「具有控制能⼒」之認定標

準。  

1. 修正前計算⽅式是採「綜合持股計算法」，以股權架構中，陸資股東對第

⼀層公司之持股⽐例，與第⼀層公司對第⼆層公司之持股⽐例相乘後計算，如為

多層公司架構則累乘計算。84 

 
82
 參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三條。 

83
 陳⽂智（2011），〈外國⼈投資法令修訂動向--「僑民及外國⼈投資條例」草案之簡評〉，《萬

國法律》，178 期，⾴ 102。 
84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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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正後計算⽅式是採「分層認定計算法」，上層股權結構中， 倘任⼀層

公司被認定為陸資（⼤陸地區投資⼈持股逾百分之三⼗或具控制能⼒），則該層

公司對下⼀層之持股⽐例，全數納⼊陸資持股⽐例計算。85  

（⼆）擴⼤投資⾏為態樣，新增投資態樣：增訂⼤陸地區投資⼈以協議或其他⽅

式控制我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或⾮上市(櫃)、興櫃公司，及併購我國⾮上市

(櫃)、興櫃公司均為投資⾏為。86主要處理陸資投資⼈想投資項⽬不在正⾯表列，

但透過外國投資⼈或台灣投資⼈出⾯投資，並以各種約定讓陸資投資⼈成為實質

受益⼈，⽽外國投資⼈或台灣投資⼈只是登記的名義上股東，⽽實際上無法⾏使

任何股東權利，或享有任何股東權益。87 舉例來說，淘寶台灣正是因為其背後陸

資的背景，⽽使得三度叩關台灣失敗，最終在 2020年年底結束在台灣的營運。

淘寶台灣因背後有阿⾥巴巴持股，雖不到三成，但仍被經濟部投審會認定為有實

質控制⼒。除此之外，淘寶也曾於 2013年以港資的⾝分登台，但因為隱瞞⾝分

⽽再次被投審會要求撤資。 

（三）將黨政投資之企業納⼊嚴審範圍：投資⼈背景為評估投資案件是否影響國

家安全及社會安定重要指標；過去只針對具中國軍⽅⾊彩的企業嚴格審查，但中

 
85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6，⾴ 19。 

86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6，⾴ 18。 

87
 眾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網站，

https://www.mricpa.com.tw/%E9%99%B8%E8%B3%87%E8%AA%8D%E5%AE%9A-

%E8%91%97%E9%87%8D%E6%8E%A7%E5%88%B6%E6%AC%8A/（最後瀏覽⽇：

06/05/2022）。 



doi:10.6342/NTU202203571

 

 63 

國⼤陸黨、政、軍⼀體，其所投資之企業，可能受⼤陸地區政府或政黨之決策指

⽰，有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之疑慮。88 

（⼆）學者⾒解 

 在各國的實務運作中，預期將會有更多公司採取雙層股權結構於其他國家上

市，因⽽採⽤雙層股權結構之上市公司越來越重視保護投資⼈之配套措施，以降

低市場疑慮。89針對此部分，有國內學者的⾒解如下： 

 1. 有學者提出，在部分特殊情況下，例如新創企業在初期必須籌措資⾦，⼜

必須讓創辦⼈擁有控制權，就可能需要採取雙層股權制度來達到營運及拓展的⽬

的。只不過當公司要成為上市上櫃公司時，就可能需要視情況回復⼀股⼀權制

度，來貫徹公司治理。90  

 2. 另有學者提出，在研擬放寬雙層股權結構之公司上市櫃時，需搭配相關配

套措施，並修正公司法允許公開發⾏公司得發⾏複數表決權股、先允許採⽤雙層

股權結構之外國公司可於我國申請第⼆上市或上櫃，並觀察新加坡家及⾹港等國

的發展情況，分階段或逐步放寬開放雙層股權結構，最後採取相關性的限制性措

施管理之，以避免資訊揭露不⾜或是監督代理成本過⾼等問題。91  

 
88 經濟部投審會，前揭註 26，⾴ 18。 

89 朱德芳（2018），〈雙層股權結構之分析 – 以上市櫃公司為核⼼〉，《⽉旦法學雜誌》，⾴

158。 
90 劉連煜（2016），〈雙層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從阿⾥巴巴上市案談起〉，《當前公司與證券

法制新趨勢：賴英照講座教授七秩華誕祝賀論⽂集》，⾴ 318，台灣元照出版社。 
91 朱德芳，前揭註 8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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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結論與未來觀察重點 

綜上所述，⽬前我國對於僑外陸資來台投資的修法⽅向及重點在於，採⽤雙

軌制之分流審查管理，假使陸資以任何⽅式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國企業 30%以上的

股權，就必須依照陸資投資之規範進⾏審查，⽽不能依據外國⼈投資條例審查。

此外，「外國⼈投資條例」修正案中，以簡化外國⼈投資審查流程為重點之⼀，

亦是許多在台⼯商協會所企盼的⽅向，希望能夠透過修法來將審查流程明確化，

並且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期待未來⾏政院及⽴法院能夠持續努⼒簡化外國⼈投資

程序、針對協議控制進⾏更細部的相關⼦法規定及配套措施、在嚴審陸資的情況

下也能考慮針對部分⾏業進⾏適度的鬆綁等，以提升台灣經濟⾃由化及貿易化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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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加坡有關外國⼈投資之管制及規範 

第⼀節 新加坡對外國⼈投資之監管 

新加坡並無成套投資法規，採⾏企業⾃由與⾨⼾開放政策，以⿎勵外⼈投

資， 投資主管機關為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92 外國⼈在新

加坡投資可選擇公開公司或私⼈公司之形式，⼤抵⽽⾔均以新加坡公司法為主要

依歸。 

第⼀項 主要法規概述 

 外國投資⼈進⼊新加坡國內市場進⾏投資，不需要經過特別之外資審查機

制，外國投資⼈僅須依照新加坡國內之「商業登記法」(Business Registration Act, 

Chapter 32)93、「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Act, Chapter 

163A)、「有限合夥法」(Limited Partnership Act, No.37 of 2008)、及「公司法」

(Companies Act, Chapter 50)等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會計與企業管制局」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 申請登記其營利事業體之

相關資料後，即可於新加坡境內從事商業活動。⾄於此種登記程序之性質，屬於

本國及外資企業均須遵守之程序規則，並⾮屬於特別適⽤於外資之程序。94  

第⼀款 商業名稱登記法 

 
92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21），《新加坡投資環境簡介》，⾴ 59。 
93 現已廢除並改為適⽤「商業名稱登記法」（BUSINESS NAMES REGISTRATION ACT 

2014）。 
94
 顏慧欣（2013），《全球主要國家投資移民政策及法規研究》，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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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名稱登記法」（BUSINESS NAMES REGISTRATION ACT 2014）前

⾝是「商業登記法」（Business Registration Act, Chapter 32），「商業登記法」於

1974年 9⽉ 1⽇公布執⾏，期間歷經了 13次的修正，最後於 2016年 1⽉ 3⽇廢

⽌，並改由「商業名稱登記法」取代之。「商業名稱登記法」於 2016年 1⽉ 3

⽇公布執⾏，期間經過 5次修正，⽬前最新版本是 2022年 4⽉ 1⽇公布的內

容。 

 「商業名稱登記法」主要規範了與新加坡公司登記相關的規定，⼀共分成三

個部分。第⼀部分是序⾔，介紹了法規中的名詞解釋，以及哪些情況下不需要根

據此法規在新加坡取得公司登記，例如像是基於公共法案及公共⽬的⽽設置之法

定機構、任何依據 1966年社團法⽽註冊的社團、任何依據 1940年⼯會法⽽註冊

的⼯會等，因其另有適⽤之法律。第⼆部分為記述了主要的規範內容，包括：必

須取得公司登記之情況及條件、取得登記之⽅式、商業組織之種類及細節說明、

何種情況下政府會拒絕公司登記之申請、公司名稱之使⽤及預查規定、取消公司

登記申請之⽅式及條件、與公司登記申請相關之紙本⽂件及電⼦⽂件之保存規定

等。基本上，無論是要申請公司預查、申請公司登記註冊、確認營業項⽬範圍等

程序，都必須向新加坡的會計及公司管理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ACRA) 提交申請並獲得許可才能在新加坡進⾏商業活動。ACRA網站

與我國經濟部的公司與商業及有限合夥⼀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類似，業主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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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的會計師、律師等可以在 ACRA的平台上提交電⼦申請書及相關⽂件來完成

公司登記之申請。 

第⼆款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 

按照「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Act, Chapter 163A)

中的規定，有限責任合夥企業屬於法⼈團體，具備獨⽴於其合夥⼈的法律⼈格。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賦予其擁有者作為合夥企業經營但承擔有限責任的靈活性，從

⽽將合夥企業與私⼈有限公司的益處相結合。然⽽，法律上有保護與有限責任合

夥企業進⾏交易的當事⼈的措施，以避免對有限責任合夥企業組織形態的濫⽤。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與有限責任公司有許多相似的特徵，按照「有限責任合夥

法」規定設⽴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與按照「公司法」規定設⽴的公司具有許多相

似之處。有限責任合夥企業需要保持⾜以解釋其交易和財務狀況的會計和其他記

錄。該等記錄需要保持 5年，公司註冊處可能要求有限責任合夥企業出⽰會計記

錄以供檢查。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最近的⼀次修訂在 2017年，主要⽬標是要加強有

限責⼈合夥企業中的受益⼈及控制權之透明度，以使其法規⽅向與新加坡「公司

法」⼀致。「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法」亦加強要求企業資訊揭露、反洗錢義務及避

免⾼⾵險融資等情形，並且必須依據政府要求保存控制⼈的名冊。 

第三款 有限合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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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合夥法」(Limited Partnership Act 2008，簡稱 LPA)，於 2009 年 5 ⽉ 

4 ⽇⽣效，為在新加坡開展業務提供了⼀種新⼯具。 有限合夥的公司型態通常

出現於⼀⽅合夥⼈為出資者或是資源提供者，⽽另⼀⽅為業務執⾏者的情形。就

法⼈格來看，有限合夥企業並不具備獨⽴於合夥⼈的法⼈資格。 

 在「有限合夥法」（LPA）中，分成五個部分詳細規定申請有限合夥登記之

內容。第⼀部分是概要性的規定；第⼆部分針對有限合夥企業的組成架構、組成

⼈數的增減、解散等情形進⾏規範；第三部分針對申請有限合夥登記時的程序及

條件進⾏說明，包括：必須取得公司登記之情況及條件、取得登記之⽅式、何種

情況下政府會拒絕公司登記之申請、公司名稱之使⽤及預查規定、公司名稱變更

規定、⽂件補正規定、取消公司登記申請之⽅式及條件、與公司登記申請相關之

紙本⽂件及電⼦⽂件之保存規定等；第四部分則針對有限合夥企業的責任及義務

進⾏說明，例如：第 27條的會計及審計規定中，規範有限合夥企業每年都必須

完整的保存所有交易及財務狀況，並將紀錄保留⾄少五年；第 28條政府可要求

有限合夥企業指派⼀位當地⼈作為公司經理；以及其他還有如有限合夥企業的經

理、代理⼈及員⼯所需負擔之責任等；第五部分則是審查機關執⾏權限的條件。

有限企業的登記申請與上述兩者相同，都是向新加坡的會計及公司管理局提交並

獲得許可。 

第四款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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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公司法起初主要是以英系法律為基礎，1997年⾦融⾵暴後，當時⾝

為財政部⾧的李顯⿓為使新加坡公司法能更因地制宜，遂於 1999到 2000年進⾏

了⼀連串的經濟制度與法律框架的修正，除了英國法律外，也參考了包括澳洲公

司法、加拿⼤公司法，吸取這些法律中的優點，建構出新加坡現有的公司法。95 

在新加坡「公司法」中規範了公司登記事項及規定、股東、股東會、董事、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公司秘書、公司組織章程等所需遵循之責任、義務及程

序。以新加坡「公司法」之規定，在新加坡登記公司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1. 公司名稱：新加坡公司的公司名稱必須使⽤英⽂取名，⽬前新加坡政府尚

未開放以其他語⾔的公司名稱註冊。 

2. 註冊地址：必須是新加坡的商業地址，如果想在新加坡政府租屋和私⼈產

業經營⼩型公司，還必須向建屋發展局（HDB）或市區重建局（URA）提交申

請。如登記地址有更改，必須在 14天內通知新加坡 ACRA。 

3. 營業項⽬：最多可以選擇兩個營業項⽬。 

4. 股東股份持有⽐例：登記時需詳細說明股份的總量、⽐例以及分配情況。 

5. 登記資本：最低從 1元新幣起，最⾼沒有上限，可以在登記後隨時增加⾦

額。 

 
95
 哈佛商業評論網站，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10723/improve-to-boost-investment-

confidence（最後瀏覽⽇：08/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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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地董事：必須委任⾄少⼀名本地董事（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就業准

證或家屬准證持有者），新加坡不允許外國⼈⾃⾏登記新公司。可以根據需要委

任本地和外國董事，必須確保本地董事年滿 18歲，沒有破產或犯罪記錄。董事

不必是股東。 

7. 公司秘書：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 171條規定，所有公司在成⽴後的六

個⽉內都必須聘請及委任ㄧ位合格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的主要職責是要確保公

司所完成的⾏政及審計報告都是符合新加坡政府所要求的，並且確保董事會的成

員充分了解他們本⾝對於公司的義務及責任等。公司秘書必須是新加坡的居民，

不能夠由公司的董事出任；且公司秘書的經驗、知識或資格都必須經過官⽅認

證。96 

第⼆項 外國⼈投資審查機制及程序 

⼀、審查機關 

原則上，本國公司或外資要在新加坡登記公司，需經過的流程及審查機關都

是⼀樣的，新加坡並沒有針對外資特別設置外資審查機制，只有在需要特別申請

政府許可之⾏業時，才需要由專責的機關進⾏審查。針對在新加坡進⾏公司登記

時，依照公司組織型態及⾏業別可能會需要經過以下審查機關。 

 
96
 戴銘昇（2018），〈引進公司秘書（公司治理⼈員）之必要性研究——兼論新加坡登記專責⼈

員制度（上篇）〉，《集保雙⽉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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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會計與企業管制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 ACRA）：ACRA是新加坡財政部下屬的法定機構，是新加坡商

業實體、公共會計師和公司服務提供者的國家監管機構。97ACRA負責依據新加

坡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對提交公司登記之企業進⾏審查，並針對未符合法規要

求之公司處以罰款或發出通知，所有欲在新加坡進⾏公司設⽴登記之公司都必須

經過 ACRA之審查。 

2. 新加坡法律服務管理局（Legal Services Regulatory Authority，簡稱

LSRA）：新加坡律政部為了監管所有在新加坡執業的外國及本國律師，透過修

訂法案成⽴法律服務管理局來監管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執照等。外國律師要在新加

坡執業都必須向新加坡法律服務管理局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 

3. 新加坡⾦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簡稱MAS）：新加

坡⾦融管理局是新加坡的中央銀⾏和⾦融監管機構。基本上新加坡⾦融管理局是

新加坡的最⾼⾦融監管機構，統管國內所有⾦融相關部⾨等，針對貨幣政策、外

匯政策、銀⾏業相關監管等進⾏管理。如果外資企業想要在新加坡發⾏公司債、

進⼊證券市場、進⾏衍⽣性商品交易等與⾦融相關之業務，均須受到MAS的監

管。此外，新加坡積極透過監管沙盒機制，⿎勵⾦融科技創新，並且針對新⾦融

 
97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2018），《新加坡創業指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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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出相應的監管措施，98因此MAS也會針對像是新創科技公司、群眾募資平

台等進⾏監管並提出相關監管措施。 

4.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為外⼈投資 主管機

關，與投資相關之法令會分別由不同部會所管轄。⼀般⽽⾔， EDB主要負責管

理外國⼈來新加坡投資之⾏業是否為新加坡所歡迎或⿎勵，其⼈⼒部⾨則負責審

查及頒發外籍員⼯之居留與⼯作證。如外國經理⼈未取得居留證或⼯作證，不管

該企業是否已經獲得 ACRA之核准登記，都不得執⾏公司業務。 

5. Bizfile +平台：BizFile + 平台主要⽤於提交與公司註冊登記或註銷等相關

之資料，不論是外資企業或新加坡本⼟企業，都可以直接在 Bizfile +平台提出申

請，Bizfile +平台本⾝提供超過 300種電⼦申報服務，企業提交資料後會經由

ACRA的相關部⾨進⾏審核。 

⼆、公司組織型態 

要在新加坡拓展商務之企業，有許多公司型態可供選擇，例如普通合夥公

司、外國公司、有限合夥公司、有限責任合夥公司等，⽽如果沒有計畫進⾏商業

⾏為，也可以僅設⽴代表處來進⾏市場調查或研發活動等。企業主在提交公司登

記之前，可以按照 ACRA的公司組織型態分類，選擇最合適的企業結構，作為在

新加坡營運的據點。99 

 
98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前揭註 92，⾴ 83。 

99 CHEN, Chao-hung Christopher, "Private Companies in Singapore" (2012). Research Collection School 
of Law (Open Access). Paper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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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獨資企業（Sole Proprietorship）：獨資企業是所有組織型態中最簡單的⼀

種，基本上是由企業主獨⾃擁有及控制的⼀種企業型態，但是在法律上並不是⼀

個法律的實體，因此企業主無法以獨資企業本⾝的名義來對外提出訴訟或作為訴

訟的對象，也無法以獨資企業的名義來擁有或持有房地產。⽽由於獨資企業不被

視為法律實體，依據新加坡公司法規定，企業不被要求要備審計帳⽬或是定期向

ACRA申報每年盈利。但需注意的是，企業主雖對企業擁有絕對的⾃主權，但是

其須對獨資企業的業務負無限法律責任，承擔所有債務損失，如有任何債務虧

損，需使⽤個⼈資產來償還。新加坡公民或是持有⼯作證的居民等，都可以申請

註冊獨資企業，⽽外國⼈或外國公司在申請註冊時，則是需委任⼀位新加坡公民

擔任公司經理。 

2. 合夥企業（Partnership）：合夥企業可以有 2⾄ 20名合夥⼈共同擁有，假

設超過 20名合夥⼈，就必須依據公司法第五⼗章的規定登記為公司。合夥企業

同樣也不是⼀個法律實體，因此所有合夥⼈都必須承擔無限責任，以及對其他合

夥⼈所引起的損失或債務負責。此外，合夥⼈也不能以合夥企業的名義對外提出

訴訟或是成為訴訟的主體，也不能夠登記擁有任何房產。就財務審計⾯，原則上

合夥企業不需要備審計資料或是每年申報盈利。 

3. 有限合夥企業（Limited Partnership, LP）：有限合夥企業的組成必須⾄少有

兩位合夥⼈，其中⼀位是普通合夥⼈，⽽另⼀位是有限合夥⼈，兩者都可以是年

滿 18歲的個⼈或是法⼈團體（如公司或有限責任企業等）。合夥⼈的數量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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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原則上，普通合夥⼈必須常駐在新加坡，如果普通合夥⼈因故必須常駐在

新加坡以外的地⽅，則企業內部必須指定⼀名⾧期定居在新加坡的公民作為當地

經理。有限合夥企業也不是⼀個法律實體，同樣不能擁有房產或是作為任何訴訟

主體。普通合夥⼈（指有參與公司營運及管理之⼈）對企業的債務及損失必須負

無限法律責任，但如果是未參與公司營運及管理之⼈，則僅需負擔不超過出資額

之責任。就財務⾯⽽⾔，只要不是法律實體，原則上就沒有強制要求要備審計資

料，或是每年申報盈利，但是仍會建議保留相關財務資料，以利官⽅查核⽽須說

明狀況之⽤。 

4.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LLP）：有限責任合夥企

業必須有⾄少兩位合夥⼈，該合夥⼈的⾝分可以是年滿 18歲的個⼈或是法⼈團

體（如公司或有限責任企業等），合夥⼈的數量並無上限。需注意的是，企業必

須擁有或指定ㄧ名⾧期定居在新加坡的經理，且必須年滿 18歲。有限責任合夥

不同於上述三種公司型態，被視為⼀個法律的實體，因此可以以企業名義登記房

產或是作為訴訟的主體等，且不論合夥⼈有任何變動，都不會影響有限責任合夥

企業的存續性。其合夥⼈承擔有限的責任。因此，合夥⼈對於⾃⼰所造成的不法

⾏為⽽衍⽣的債務或損失僅負擔個⼈則⼈，亦不對其他合夥⼈所造成之債務或損

失負擔責任。就稅務⽅⾯，合夥⼈必須各⾃為⾃⼰的所得進⾏申報，⽽企業則是

根據企業所得定期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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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Company）：依據新加坡「公司法」第 50章之規定，公司是⼀個商

業的實體，具備法⼈資格。公司內部的股東獨⽴於公司本⾝，僅承擔有限的個⼈

責任，但不對公司的債務或損失承擔責任。公司為⼀個法律的實體，因此可以以

企業名義擁有房地產或是作為訴訟之主體。公司內部⾄少必須有⼀名股東，且⾄

少需有⼀名常住在新加坡的當地董事，且年齡滿 18歲。如果公司希望由外國⼈

來擔任公司董事，則該名外國⼈必須擁有居留證或⼯作證。此外，根據「公司

法」規定，公司依據股東數量的不同，會區分為三種不同的形式：豁免私⼈公司

（股東不超過 20名，且不由任何公司來持有公司股份的實際權益）、私⼈公司

（股東不超過 50名）及上市公司（擁有超過 50名股東）。 

 除了上述的公司組織型態之外，外國企業主亦可在新加坡選擇成⽴分公司或

⼦公司或辦事處，⽽公司設⽴登記同樣是向新加坡的 ACRA提交申請。 

6. 分公司 (Branch Office)：分公司指的是外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個衍⽣機構

或公司，外國公司可以透過分公司的型態在新加坡拓展業務。然分公司並不具有

法⼈資格，因此像是公司章程或是審計資料等等都必須跟著母公司，遇到像是公

司虧損或是有任何債務權利上的問題，也都是由母公司負擔所有責任。但分公司

在新加坡營運依然必須遵守新加坡政府的法規要求，定期向政府提供財務報表、

審計資料等供查核。 

7. ⼦公司 (Subsidiary)：⼦公司指的是由⼀家外資 100%全權擁有的在新加坡

登記的私⼈有限責任公司。外國公司可以全額出資成⽴⼀家新加坡⼦公司，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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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併購有限責任公司，並擁有 100%股份。⼦公司與分公司不同的是，前者

被視為有法⼈資格，是⼀個獨⽴的法律實體，因此當⼦公司產⽣任何債務或損

失，都必須由⼦公司負擔所有責任，⽽不會延伸⾄母公司。 

8. 辦事處（Representative Office）：⼀般來說，辦事處通常是母公司希望在

新加坡當地進⾏市場調查、研究⼯作或是促銷活動等特殊活動時⽽設⽴的機構。

依據規定，辦事處不能從事商業⾏為，但⼗分適合⽤於當外國公司想先⾏了解新

加坡當地市場及評估商業環境時⽽成⽴的型態。⽽由於不能進⾏商業活動，因此

也無需繳納稅款。⼀旦母公司或辦事處決定要在新加坡進⾏商業活動時，就必須

將辦事處重新註冊為正式的公司型態，並獲得政府的許可。 

 依據不同的公司類型及種類，新加坡 ACRA對於外國⼈在申請設⽴時也有不

同的要求，如下表 4-1。 

表 4-1 外國⼈設置新加坡公司之條件⽐較 

組織型態 當地居民要求 說明 

獨資企業/合夥企業 

⾄少需有⼀位當地

授權代表 

1. 居住在海外的外國⼈⾄少需指

派⼀位當地授權代表 

2. 希望在新加坡管理獨資企業或

合夥企業營運的外國⼈必須在取

得公司登記後向新加坡⼈⼒資源

局取得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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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 FIN 持有者在註冊或接受

指派（董事或秘書）之前向相關發

照機構（如：MOM/ICA）確認其資

格 

本地公司 

⾄少需有⼀位當地

董事 

居住在海外的外國⼈可以擁有新

加坡註冊公司的股份，且可以被指

派為公司的外國董事 

外國公司 
⾄少需有⼀位當地

授權代表 

可以選擇設⽴分公司、⼦公司或辦

事處 

有限責任合夥企業 

⾄少需有⼀位當地

經理 

1. 居住在海外的外國⼈必須指派

⼀位當地經理 

2. 希望在新加坡管理 LLP 之營運

的外國⼈必須在取得公司登記後

向新加坡⼈⼒資源局取得許可 

3. 建議 FIN 持有者在註冊或接受

指派（董事或秘書）之前向相關發

照機構（如：MOM/ICA）確認其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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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企業 

⾄少需有⼀位當地

普通合夥⼈或當地

經理 

1. 居住在海外的外國⼈必須指派

⼀位當地普通合夥⼈或當地經理 

2. 希望在新加坡管理 LP之營運的

外國⼈必須在取得公司登記後向

新加坡⼈⼒資源局取得許可 

3. 建議 FIN 持有者在註冊或接受

指派（董事或秘書）之前向相關發

照機構（如：MOM/ICA）確認其資

格 

資料來源：翻譯⾃ ACRA, Requires for local residency, in: 

https://www.acra.gov.sg/how-to-guides/foreigners-registering-a-business-in-

singapore/requirements-for-local-residency. 

第三項 ⼀般投資申請流程及所需⽂件 

⼀、投資申請流程 

基本上企業要在新加坡取得公司登記的話，如前所述，都必須依據法規在

ACRA及 Bizfile+平台完成申請及⽂件程序。新加坡對於商業登記作業已全部實

施線上申請，⼤⼩企業之設⽴及變更登記均須於線上始得完成。100 ⼀般⽽⾔，

不論外資或本⼟企業，依據規定外國⼈或企業在新加坡設⽴公司時，必須先擁有

 
100

 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新加坡公司法修法暨公司登記系統考察》出差報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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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當地的合法公司為其負責公司登記及申請，⽐如會計師或是公司秘書。且該

外國⼈或企業必須⾄少在公司內部設置⼀位當地的新加坡董事，該董事擁有新加

坡公民⾝分、PR資格、EntrePass、Employment Pass，並且擁有合法的居住地

址。 

1. 步驟ㄧ：為公司選擇⼀個公司名稱並進⾏預查程序。 

依據「商業名稱登記法」第 16條規定，企業主可以為公司選擇⼀個公司名

稱，⽽審查機關會判斷該名稱是否是出於善意的名稱、該名稱是否可能會被⽤於

不法⽬的、或與新加坡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有所衝突等情形，如果有相關情形

發⽣，則審查機關會拒絕企業主之申請。⽽同法第 17條中規定，除了第 16條第

三項的情形外，如果審查機關認為該公司名稱是不良名稱（可能令⼈反感）、或

與其他企業名稱或公司或有限合夥企業的名稱相同、或與現有、保留中或已註銷

之公司名稱相同、或與新加坡政府機構之名稱相同等情形，則審查機關可以拒絕

該申請。 

換⾔之，在為新加坡公司選擇名稱時，通常建議該公司名稱為⼀獨特、容易

理解、無帶有負⾯⾊彩的名字，且該名稱也沒有侵害到第三⽅的商標或著作權，

抑或是帶有特殊字眼如「銀⾏」「⾦融」「教育」「媒體」等字，這是因為如果

帶有上述特殊字眼，就可能必須交由專責機構負責審查並核發許可。企業主也可

以在申請公司名稱預查時，直接在 Bizfile+平台先檢查⾃⼰所想的名稱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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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加坡公司名稱僅得使⽤英⽂取名，必要時審查機關會要求企業主說

明所取名稱之意涵。 

預留公司名字通常只需 1 個⼯作⽇便可得到新加坡公司 ACRA的批准。 只

不過如上所述有些申請將呈交於相關部⾨審查或批准 （譬如有關設⽴私⼈學校

的公司註冊將會呈交於新加坡教育部批准），並需 14 天⾄ 2 個⽉的⼯作⽇才

能收到批准通知。 

2. 步驟⼆：決定公司董事和股東。 

如企業主為外國⼈，依據公司組織型態的不同，必須指派當地⼈（⾃然⼈）

作為公司董事、經理⼈。⽽股東的部分則是必須包含⼀位當地⼈或⼀位外國股東

（個⼈股東為⾃然⼈，公司股東為法⼈），但股份可以 100%由外國⾃然⼈或法

⼈持有。 

按照 ACRA規定，新加坡的董事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A. 年齡需滿 18歲，沒有最⾼年齡限制 

B. 必須⾧期居住新加坡，意指需為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或是持有創業簽證

者，均可被視為新加坡⾧駐居民 

C. 持有 EP就業簽證的公司董事也可以作為⾧駐居民董事 

3. 步驟三：決定公司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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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最低資本額限制是⾄少 1塊（任何貨幣），如公司的註冊資本超過 

50 萬新幣，其公司將被成為新加坡⼯商聯合總會會員，會員年費從 321 新幣到 

856 新幣不等，依據註冊資本數額⽽定。 

4. 步驟四：決定公司登記住址。 

與台灣⼀樣，必須確保該住址是合法且適合該申請⾏業。 

5. 步驟五：決定公司秘書。 

依新加坡公司法第 171條規定，在新加坡成⽴公司必須指派⼀位當地⼈作為

公司秘書，且該⾃然⼈的主要或唯⼀居住地必須是新加坡。如果公司內只有⼀名

董事，則該名董事不得兼任秘書（如有兩位董事，則可由其中⼀位擔任），且該

公司秘書必須是新加坡秘書協會的成員，且具備符合要求的經驗、專業及學術知

識。且根據同條第四項規定，公司秘書的空缺時間不能超過六個⽉，公司有責任

確保公司內部常態性的設置符合法規要求之公司秘書。⼀般⽽⾔，公司會選擇由

會計師、律師等具有國家資格的⼈⼠作為公司秘書。 

6. 步驟六：決定公司營業項⽬。 

⼀般⽽⾔，公司可以決定兩個營業範圍，並在提交申請⽂建中針對該營業範

圍進⾏簡單的說明。新加坡對於外資並沒有特別限制⾏業，除了需特別取得許可

的⾏業之外，基本上與本國企業並無太⼤差異。 

 完成以上準備步驟後，就可以開始準備相關⽂件給 ACRA。新加坡採取的是

完全的線上申請，所以民眾無法以紙本申請。但也因為如此，新加坡政府在網站



doi:10.6342/NTU202203571

 

 82 

及平台的設置，以及流程上的安排都⾮常重視，以確保民眾可以獲得最快速且直

接的處理。 

⼆、所需⽂件 

（⼀）⼀般性⽂件 

1. 公司名稱預查通過書 

2. 營業項⽬表及說明 

3. 公司董事名單（詳載所持股份） 

4. 公司股東名單（詳載所持股份） 

5. ⾮新加坡居民之董事及股東名單 

6. 董事決議書或授權書以授權負責新加坡註冊事宜和章程之簽字 

7. 公司章程 

8. 如果公司股東並⾮ 100％由⾃然⼈擁有，則提供多層公司架構圖。必須提

供每⼀層的公司名字及各個股權分配直到最終受益所有⼈（⾃然⼈），⽽這是為

了符合反洗錢規定之要求。 

（⼆）⾝分證明⽂件 

針對公司內部的每⼀位董事、執⾏董事、股東、受益所有⼈、秘書、銀⾏簽

署⼈、聯絡⼈等都必須提供相關⾝分證明⽂件交由新加坡審查機構審核。⾝分證

明⽂件視審查機關要求，有時需進⾏公驗證之程序。 

第四項 受限制之投資產業及持股⽐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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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相較於世界各國來說，創造了⼀個易於外⼈投資的環境，不僅沒有設

置過多的條件限制及審查機制，在流程的設計上也⼗分透明且⾃動化。 

新加坡的經濟環境⼗分依賴貿易，因此針對外⼈投資採取較開放且寬鬆的政

策，除⾮是違法、可能影響到國家安全或是危害公共福利之業務，才會遭到禁

⽌。新加坡針對外⼈投資項⽬也沒有特別設定正⾯表列或負⾯表列來做約束，僅

有部分⾏業需取得政府許可才得已投資或營業，例如：電信業、廣播業、本地新

聞媒體、⾦融服務等。 

⼀、需取得許可之產業 

（ㄧ）新聞報紙業 

新聞報紙業主要由新加坡的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所管理，外國⼈

如希望在新加坡投資當地新聞報紙業，必須取得 IMDA的許可。 

新聞報紙業只能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進⾏投資，並且只能發⾏普通股及董

事股（僅能由新加坡公司或經許可公司持有）。新聞報紙業及投資相關之細節都

受到新加坡「報紙及印刷出版法」的規範，依據該法的第⼗條規定，新聞報紙業

在設⽴時，公司所有的董事都必須是新加坡公民；且只能發⾏兩種形式之股份，

⽽董事股不能任意發⾏或轉換給其他⼈，除⾮該轉換對象是加坡公民或是已事先

取得機關部⾧之同意；此外也不能轉換為普通股。 

（⼆）廣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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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廣播業同樣也是由新加坡的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所管

理，任何本地⼈或外國⼈未經許可都不得從事廣播服務。廣播業及投資相關之細

節都受到新加坡「廣播法」的規範，依據該法第⼋條之規定，IMDA所核發的牌

照都有其規定之形式及期限，並包含相應的條款及條件。⽽條件包含在 IMDA許

可的範圍下執⾏廣播服務、IMDA可因公共利益要求修改廣播服務之內容、針對

廣播服務的頻率、頻道使⽤量及覆蓋範圍進⾏規範、廣播服務使⽤之語⾔等。 

⽽就投資廣播業之限制，規範在同法的第 32條⾄第 44條中，如果外資欲在

新加坡投資設⽴廣播公司或⾏業，其控股結構及經營結構均須符合法律規範，且

必須在取得 IMDA的核准才能夠被授予執照。法條中規定，外資對廣播公司直有

的表決權或股份不得超過 49%，如果要取得超過 12%的股份或表決權，必須事先

取得 IMDA的同意。⽽公司的董事或執⾏⾧⾄少過半數以上都必須是新加坡公

民，不得全部由外資控制。此外，外⼈對於廣播公司的所進⾏的融資或其他種類

的投資，也都必須事先取得當局的同意才得進⾏。 

雖然新加坡廣播法設有上開外資限制，但新加坡媒體發展局制定之各類廣電

執照申請原則，有予個別免除外資限制者，例如從新加坡上鏈之衛星廣播電視，

其申請原則第四條即明⽰此性執照之申請⼈並無外資限制。除⾮該廣播電視業者

是利⽤⾃有設備⽽不是使⽤新加坡主要四家業者進⾏上鏈，才必須另外向 IMDA



doi:10.6342/NTU202203571

 

 85 

另外取得許可執照。101由此可⾒，新加坡針對外資管制的部分，是在基礎的明確

規範下給予外資⼀些例外可操作之部分。 

（三）其他如銀⾏及⾦融服務業、旅⾏社業等也有相應的法律進⾏外資投資之規

範，並且也須取得有關當局的許可執照才能在新加坡進⾏投資及營運。 

第五項 涉及國家安全之投資管制及法律體制 

新加坡相較於其他國家採取了較寬鬆的吸引外資投資政策，也提供相當優惠

的吸引外資措施，但對於外⼈投資的審查並未向台灣⼀樣有正⾯表列或負⾯表列

的規範來做區別。然⽽，對於外⼈投資採取寬鬆政策與國家安全審查機制的嚴謹

性並無直接關聯，我們可以從新加坡的法律制度看出，新加坡對於外資的定義、

外國的定義、外國資⾦定義其實都有明確的規範，除此之外，為保護國家利益及

安全，亦針對特殊產業類別制定專⾨法律詳細規範之。 

總觀來說，本⽂歸納出以下： 

1. 新加坡⾸先設有⼀部基本的法典適⽤所有產業，即新加坡的公司法，法條

中除了本國的投資及相關商業活動之外，亦規範了外⼈投資的⼀般規範、定義及

適⽤範圍等。這部法典適⽤於本國的投資者及外國投資者。 

2. 然新加坡並未針對外資專⾨設置法律規範，僅針對專⾨的產業及投資類別

制定專⾨的法律規範之，例如前⾯介紹過的「廣播法」及「報紙及印刷出版法」

等，均是針對特殊產業所制定的法律。外⼈在來新加坡進⾏投資時，將會依據所

 
101

 劉孔中（2010），〈廣播市場外資參進規範之檢討〉，《台灣法學雜誌》，150 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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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產業類別除了適⽤新加坡公司法之外，還會受到專⾨法典之規範。專⾨法典中

會針對外資定義、外國⼈定義、如何認定外資、外資投資股權⽐例、董事及股東

會之持股⽐例等進⾏明確的定義，以利負責審查之機構或委員會進⾏相關認定。 

3. 新加坡不以事前審查為本，⽽是以外資在落地後每年向新加坡監管局所提

交之資料為審查之基準。新加坡⾼度歡迎外資進駐，因此前期的申請流程及審查

相較於其他國家較為開放，新加坡政府認為在前期設下嚴格的審查標準並未能夠

百分之百防堵所謂有問題之企業，更重要應是在於每年企業所提交之資料，企業

需對於所提交之資料負完全之責任，確保所有資料之真實性及正確性，如有違規

或不實之情形，新加坡政府會採取嚴格的處置或交由法院處理。 

綜上所述，新加坡對於外⼈投資的管制及法律體制是以積極吸引、開放環

境、寬鬆的法規來⿎勵外資來星投資，監管的重點放在企業正式在新加坡營運後

之所有流程及資料。企業在新加坡營運必須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法規要求，並提交

相應的資料供政府進⾏⾼密度的監管，如有違法則採取重罰制。此種制度與我國

差異較⼤，但確實有值得借鏡及參考之處。 

第六項 個案探討 

新加坡因國⼟⼩，且缺乏⾃⼰⽣產天然資源或礦產之能⼒，需仰賴與其他國

家之經濟活動來提升國內的外匯存底及 GDP。因此，新加坡⾼度歡迎外資進駐，

於新加坡設⽴總部，以進⾏投資活動。⽽前段也提到，新加坡對於外資採取極為

開放之政策，與其他亞太區域之國家相⽐，新加坡政府所設下的限制及⾨檻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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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這樣的分析是基於政策⽅⾯，新加坡對於外資審查採取前鬆後寬的態度，

但如就國家安全審查機制，或是對於國家基礎建設或敏感性產業上，是否有任何

機制或措施來預防⾵險？以下本段將以新加坡兩⼤主權基⾦其中之⼀的淡⾺錫控

股公司作為例⼦，初略探討是否新加坡政府是如何透過主權基⾦來對於國家基礎

建設或敏感性⾏業進⾏開放或監管⽅式，以及其中是否有任何的政策或措施可供

借鏡。 

（⼀）淡⾺錫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基本架構 

淡⾺錫控股公司為新加坡兩⼤主權基⾦之⼀，根據官⽅網站資料顯⽰，淡⾺

錫是⼀家基於「新加坡公司法」及「新加坡憲法」⽽設⽴之享有豁免權的私⼈公

司，無需向公眾披露任何訊息。且依據「新加坡憲法」規定，淡⾺錫為第五附表

機構之⼀102，有憲法責任保護淡⾺錫過去所累積之儲備⾦。103 如果需動⽤儲備

⾦，則必須取得總統之同意。⼜，根據「新加坡財政部⾧法」第 183章規定，淡

⾺錫係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104當股東在⾏使「新加坡公司法」下對於淡

⾺錫董事會成員之任免或續任權利時，須獲得總統的同意，且董事會對⾸席執⾏

⾧的任免也須獲得總統同意。 

 
102 「新加坡憲法」第五附表所列之法定機構及政府公司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中央公積⾦

局、新加破⾦融管理局、建屋發展局和裕廊鎮管理局。 

103
 淡⾺錫年度報告網站，〈淡⾺錫年度報告 2022〉，

https://www.temasekreview.com.sg/zh/steward/a-trusted-steward.html（最後瀏覽⽇：

03/08/2022） 

104
 安怡芸（2017），〈我國成⽴主權基⾦之可⾏性研析〉，《國會季刊》，45 卷 1 期，⾴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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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錫控股公司管理了許多重要投資組合及儲備⾦，掌管了新加坡主要的⾏

業領域及重要投資類別，因此公司內部必須確保係由⾼階且專業之⼈才來營運，

以維護公司資產不受任何損害或⾵險影響，最終為股東帶來最⼤化的投資回報。

⾃ 2004年開始公開財報後，淡⾺錫⾛向更透明、更良好的資訊揭露程序及制

度，董事會須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及財政部進⾏彙報，以確保實際經營情況能在掌

握下。綜觀來看，淡⾺錫在商業經營決策⾯擁有⾼度的⾃主權，以獲取股東及董

事會最⼤利益為⽬標進⾏營運，並同時基於公司治理之規範，符合新加坡政府之

治理及投資要求。 

（⼆）投資領域 

淡⾺錫控股公司掌管了新加坡主要的政聯企業，例如⾦融服務、電信、媒體

與科技、交通與⼯業、消費與房地產、⽣命科學與綜合農業等。淡⾺錫控股公司

與新加坡政府之間的關係為政府監督淡⾺錫之營運及投資活動，新加坡直接由淡

⾺錫控股挹注資⾦給政聯企業，這使得政聯企業可以輕易取得產業運作所需要的

資⾦，卻也讓淡⾺錫控股逐步擴張成為新加坡經濟影響最⼤的企業組組織。105 

根據淡⾺錫官網整理淡⾺錫控股公司在各個投資領域的擁有較⾼持股⽐例之企

業，其中包含新加坡本⼟企業及外資企業，對於該等可能對國家安全或重點產業

造成影響之企業，絕⼤多數係以 100%持股或是過半持股來進⾏控管。 

 
105

 楊蓁婷（2016），《新加坡威權政體之研究》，⾴ 200，國⽴中⼭⼤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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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錫控股公司直接對新加坡本⼟及⼤型外資企業控股及投資，⽽淡⾺錫實

質上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因此可以想⾒新加坡政府不直接以政府的⾓⾊⼲

預私⼈企業，⽽是透過政府投資之私⼈公司來對本⼟及企業進⾏策略式的管理。

雖然新加坡政府並不直接⼲預淡⾺錫控股公司之商業策略或營運，以有效避免政

企不分之情形，但董事會仍是受到新加坡政府之監控。 

（三）國家安全⽅⾯之考量 

淡⾺錫控股公司所投資之企業國內外兼具，且多著墨於重點產業，本⽂認為

在這樣的策略性操作下，⼀般外來企業如要進⼊新加坡的敏感性產業、重點產業

或涉及國家安全之產業投資，如能源、交通、電信媒體等產業，外資勢必得經過

由新加坡政府出資之淡⾺錫控股公司⼀關，⽽無法隨意進⾏併購或⼊股。在商業

運營上依據策略考量由私⼈公司全權決策，⽽在財務及法規上仍需遵循新加坡政

府之監管。簡⽽⾔之，新加坡政府雖對於絕⼤多數的產業採取⾼度開放投資的態

度，並無制定太多的法規規範之，但是對於攸關國家安全之產業仍是採取極為保

守的態度，多數都是由淡⾺錫控股公司 100%持股或持絕⼤多數的股份⽐例，以

進⾏⾼度的監管，以避免外資直接⼲預。 

第七項 未來法制發展趨勢及觀察 

新加坡因對外資進駐採取開放歡迎的措施，根據本⽂觀察，新加坡吸引外資

之⽅式不完全在於法規上，⽽是搭配策略⾯的考量，亦即針對特定專業及產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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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的改⾰，以吸引更多國外的⼈才及企業來到新加坡。其中如智慧財產

權、國際仲裁中⼼等產業上的發展均可作為台灣之借鏡。 

本段將針對過去新加坡「公司法」過去修法重點及未來可能修法之⽅向做整

理，並且分析新加坡政府對於吸引外資之策略。 

（⼀）新加坡公司法過去修法重點106 

新加坡「公司法」主要的⽬標是要建⽴⼀個⾼效和透明的公司監管框架，以

⽀持新加坡成⾧為全球企業和投資者進駐的樞紐。因此過去的修法重點多著墨在

五個領域，即董事職責、股東權利和會議、資本維護（包括合併和收購）、帳⽬

和審計、公司管理。 

表 4-2 新加坡公司法過去修法重點 

年份 修法重點 

2011年 1. ⽬的：減少監管負擔和合規成本，為公司提供更⼤的靈活

性，並改善公司治理。主要影響對象為公司、中⼩型企業 

(SME)、散⼾投資者和公司董事。 

2. 對公司的影響：如果公司章程允許並受到某些保障，公司

將被允許發⾏無投票權股票和具有多票表決權的股票。這

 
106

 新加坡 ACRA 網站，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companies-act-

reform/background（最後瀏覽⽇：05/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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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公司在籌集資⾦⽅⾯具有更⼤的靈活性，並滿⾜不同

的投資者偏好。 

3. 對中⼩企業的影響：將引⼊⼀個新的⼩公司概念來確定法

定審計的要求。中⼩企業可以期待降低合規成本。⼤約額

外 10% 的公司或⼤約 25,000 多家公司可以免於審計。 

4. 對散⼾投資者的影響：將引⼊多重代理制度，以允許間接

投資者和公積⾦投資者出席股東⼤會並在股東⼤會上投

票。這將使公司的實益擁有⼈更積極地參與股東⼤會，並

有助於加強公司治理⽂化。 

2013年 1. ⽬的：加強外國公司財務報告的持續披露要求和問責制、

為外國公司之註銷設⽴新的要件。 

2. 針對⼀般企業之影響：（1）引⼊多個代理以使間接投資者

（例如 CPF 投資者）能夠參加股東⼤會（2）取消對上市

公司的⼀股⼀票限制（3）將庫存股制度擴展到持有其控股

公司股份的⼦公司（4）股票回購相關問題（5）引⼊⼩公

司免於法定審計的標準（6）要求公益公司或其⼦公司的審

計師尋求 ACRA 同意提前辭職（7）建⽴缺陷帳⽬修訂程

序（8）私營公司成員的最終登記冊以及董事、經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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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審計師的最終登記冊規範（9）將公司的備忘錄和章程合

併為⼀個單⼀的章程⽂件（10）建⽴備⽤地址措施 

3. 針對外國企業之改⾰：（1）透過要求外國公司任命⾄少⼀

名授權代表（⽬前稱為代理⼈）⽽不是⾄少兩名，以簡化

註冊程序。（2）加強揭露要求，要求外國公司向註冊處提

交與新加坡註冊公司類似的財務報表組成（3）透過對外國

公司未能提交財務報表和新加坡分⾏帳⼾的具體責任和處

罰來加強財務訊息的問責制。（4）為註銷外國公司之情

形，增加三個額外適⽤之因素。 

4. 其他對於公司法之修正：（1）加強處⾧糾正登記冊錯誤的

權⼒（2）增加註冊處處⾧可以確定公司沒有開展業務並可

能被除名的情況（3）允許處⾧禁⽌任何違反提交義務的公

司董事或公司秘書擔任任何新的董事或公司秘書。 

2014年 2014年公司法修訂分為兩階段執⾏，主要⽅向如下： 

1. 2015年 7⽉ 1⽇實施：（1）向執⾏董事⽀付的終⽌聘⽤

補償達到規定限額時無需股東批准（2）不再禁⽌私營公司

提供財政援助，但禁令仍適⽤於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公

司（3）⼩型公司的審計豁免（4）逐步淘汰認股權證（給

予認股權證的持有⼈兩年的期限，⾃修訂⽣效之⽇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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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交出註銷並將其姓名記⼊股東名冊。）（5）更新

對無⼒償債公司員⼯的優惠⽀付限額（並在附屬法例中指

定「五個⽉薪資或《僱傭法》第四部分所述⾮勞⼯薪資上

限的五倍，以較低者為準」作為新限額）。 

2. 2016年 1⽉ 3⽇實施：（1）董事無最⾼年齡限制（2）執

⾏⾧具揭露義務（3）賦予註冊處處⾧之禁⽌權，以防⽌不

負責任的董事和公司秘書在其他公司擔任類似職位（4）針

對間接投資者和公積⾦成員設置新多重代理制度（5）放寬

通知和⽂件的電⼦傳輸，可於公司章程中指定電⼦傳輸⽅

式（6）取消對上市公司的⼀股⼀票限制，允許上市公司發

⾏具有不同投票權的股票，並賦予上市公司更⼤的資本管

理靈活性（7）休業中的⾮上市公司免編制財務報表（8）

ACRA 將維護私⼈公司成員的電⼦登記簿，即私營公司將

被要求提交有關股份所有權和股份所有權變更的訊息，以

便在 ACRA 註冊，例如，股份分配和股份轉讓的回報

（9）董事、執⾏⾧和公司秘書將被允許提報替代地址以代

替其居住地址，地址必須滿⾜某些法律條件才能成為備⽤

地址。例如，它必須是可以找到該⼈員的地址，並且必須

與他的居住地址在同⼀司法管轄區。它也不能是郵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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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他的居住地址相同（10）將備忘錄及條款視為章程的

⼀部分，公司不需要採取任何步驟或產⽣任何成本來合併

其當前的備忘錄和條款。法律將認為這些合併構成公司章

程。 

2017年 1. ⽬的：減輕監管負擔，提⾼經商便利性，並提⾼商業實體

的透明度。 

2. 第⼀個⽬標為降低合規成本和⾏政負擔，其修正⽅向如

下：（1）私營公司無需舉⾏受特定保障措施約束的年度股

東⼤會（2）簡化舉⾏年度股東⼤會和提交年度申報表的要

求（3）取消使⽤公司印章的強制性要求 

3. 第⼆個⽬標為使業務實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更加透明，其

修正⽅向如下：除⾮獲得豁免，否則所有公司和有限責任

合夥企業都必須取得及維護受益⼈的資料 

4. 第三個⽬標為提升新加坡作為商業中⼼的競爭⼒，其修正

⽅向如下：提出向內遷冊制度，允許外國公司實體將其註

冊轉移到新加坡。 

資料來源：整理⾃新加坡 ACRA官網 

新加坡公司法的修正主要⽬標都圍繞著使程序更加的簡化、透明，使中⼩企

業能夠更靈活的在新加坡運營，同時提升新加坡競爭⼒。未來新加坡的修法將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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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著眼於數據、數位化和企業透明度的議題上進⾏公眾諮詢，基於公眾的反饋及

建議進⾏公司法的修正案，營造⼀個值得信賴和充滿活⼒的商業環境。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SIAC） 

SIAC成⽴於 1990年設⽴於新加坡且於 1991年正式營運，其為新加坡唯⼀

且最重要之仲裁機構，依據新加坡國際仲裁中⼼規則第⼀條規定，SIAC 係依照

新加坡公司法成⽴之擔保有限責任公司，主要以解決建築⼯程、航 運、銀⾏、

保險、⾃然資源、能源、科技、⾦融服務以及智慧財產權等⽅⾯之爭議。107 根據

〈SIAC 2020年度報告〉108，SIAC主要解決的產業領域有船運、企業、商業、建

設建築、貿易等。事實上，新加坡政府深知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外資的關注及進

駐，就必須提升國內專業領域的實⼒，並且使產業環境更加符合國際規範，以及

國家整體需具備相應的國際觀及競爭⼒。⽽透過國際仲裁的⽅式，可以吸引外國

當事⼈來到新加坡解決國際糾紛。 

但要作為外資發⽣仲裁時所選擇的仲裁機構或仲裁地並不容易，就國際仲裁

⽽⾔，因國家⽂化、語⾔背景等均有很⼤的差異，且各國所適⽤之法律可能也有

不同，⽽使得仲裁機構及仲裁地的選擇變得相當侷限。⼀般⽽⾔，外國當事⼈在

選擇仲裁地的考量可能有（1）法律架構，包含仲裁協議和仲裁判斷的執⾏⼒

 
107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2014），〈英國、美國、瑞⼠、新加坡、紐西蘭與我國仲裁

法制之⽐較研究〉，⾴ 14。 

108
 參 SIAC Annual Report 2020 on: https://www.siac.org.sg/newsite/index.php/70-articles-

publication/190-annu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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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法（3）便利性，包括法院程序的效率、語⾔、位置等；⽽仲裁機構的

選擇考量則可能為（1）中⽴性（2）國際性（3）聲譽和普及性。109 

新加坡多年來⼀直致⼒於鞏固作為國際商業仲裁樞紐的地位，包括修改法令

改善仲裁程序，以及提供完善的設施等。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執⾏⾧林淑慧

（Lim Seok Hui）曾在訪談中指出110，新加坡透過提升國際仲裁的專業性等來吸

引更多的外國企業來星國，其中所採取的三項策略如下： 

（1） 建⽴良好的國際仲裁框架，透過⼀個可以⽀持國際仲裁的國際機構，

建⽴備受推崇的仲裁⽣態系統，並且以值得信賴的法律體系來保障法

治。新加坡政府不斷地檢視並改⾰星國的仲裁法律，以確保能夠符合

國際的期待及適⽤性。 

（2） 確保 SIAC規則具備創新性，亦即為外國當事⼈提供⼀個節省時間及

成本的程序機制。採⽤國際認可的實務做法，並且納⼊了普通法及⼤

陸法系的要素。 

（3） 積極培養新加坡國內的優秀仲裁⼈才，以豐富的經驗及深厚的專業知

識來協助外國當事⼈進⾏國際仲裁，並且廣納才華洋溢的跨國律師，

這些律師擁有多個司法管轄區域的資格，能夠以多種語⾔處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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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梅、羅威遠（2015），〈亞太仲裁中⼼之爭：從新加坡與澳洲經驗看台灣的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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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Business Law Journal 網站，https://law.asia/siac-ceo-interview/（最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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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加坡在 2020年超越⾹港被選擇為最受歡迎的國際仲裁中⼼，2020

年處理案件為 2019年的兩倍，同時也是超過 26個國家所指定之仲裁機構，預計

將可吸引更多的外國企業來星國進⾏商業相關活動。 

（三）全球智財中⼼ 

除了致⼒於成為國際仲裁中⼼之外，新加坡亦努⼒成為全球解決智慧財產權

爭議的樞紐中⼼，其道理相同，新加坡因地理及天然資源考量，無法採取與⽣產

型國家或資本型國家同樣之策略，⽽智慧財產權是全球企業在進⾏商務拓展時最

重要的⼀個環節，亦是國家可以提升⼈才及產業競爭⼒的要素之⼀。新加坡政府

於 2013年提出「SIPS 2030」的 10年計畫，希望透過這個計畫⽀持新加坡在地的

創新活動，並與全球市場建⽴更緊密的知識產權⽣態系統，並同時吸引更⾼階的

外國⼈才留在新加坡。 

根據新加坡智慧財產局網站，新加坡於 2013年提出「SIPS 2030」後針對智

慧財產權法（包含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所作出了修正，其中 2021年

提出了智慧財產權法修訂法案，並於 2022年 1⽉ 12⽇通過修訂法案。其主要⽬

標是為了提供更有效率且有利於商業活動之智慧財產權註冊程序，讓企業能更有

效的保護及管理其無形資產（IA）及知識產權（IP）。111 此外，該法案中簡化

了⾮英語國際專利申請的⾏政流程，以及針對專利進⾏英⽂翻譯付費的要求，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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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IPOS 網站， https://www.ipos.gov.sg/resources/ip-legislation/ip-(amendment)-bill-2021

（最後瀏覽⽇：05/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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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申請⼈提交⾮英語申請的時間及成本，預估將可提⾼外國企業來新加坡申請

專利之意願。 

第⼆節 ⼩結 

 從新加坡政府所採取的國家發展策略及法規的修訂⽅向來看，本⽂認為新加

坡政府對於扶植國內企業以及吸引外國企業來新加坡投資的⽅式在於建⽴⼀個完

整的⽣態系統以讓企業能夠安⼼的在新加坡營運。對企業來說，最需要考慮的不

僅僅是如何銷售，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保護企業的資產，並且知道如何預防及處

理⾵險。⽽⾦融、智慧財產或是法律遵循等領域，都需要⾼度專業的⼈才來為企

業分析及評估，在建⽴起這樣的⽣態系後，新加坡政府將能夠為國內外企業提供

⼀個具備充⾜⼈才及產業資源的環境。當企業了解到在新加坡投資，不論無形資

產及有形資產都能獲得專業顧問及政府⽀持，那麼其投資意願也相對較⾼。⽽值

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開放且多元的策略背後，新加坡政府採取的依然是先鬆後緊的

態度，因此國外企業在來到新加坡投資後，仍然需⾼度符合新加坡政府不論是在

⾦融、法律、營運上的合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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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針對我國當前法制吸引外國⼈投資之改善及建議 

第⼀節 外國⼈來台投資⾯臨之主要障礙 

⼀、五缺問題 

「五缺：缺⽔、缺電、缺⼯、缺地、缺⼈才」的概念，最早出現在中華民國

全國⼯業總會的《2015⼯總⽩⽪書》裡，⽽這不僅是台灣國內企業會⾯臨的問

題，也是外國企業來台投資時可能⾯臨的障礙。為此，⾏政院⾃ 106年 9⽉ 27

⽇起定期召開數場「加速投資台灣專案會議」，希望能夠與學者及業界專家⼀同

討論出政府排除企業投資障礙的因應對策及具體112作法，以為外國企業建⽴⼀個

更優質的投資環境。2017年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中針對「五缺」問題延伸列舉了⽬

前產業所反映的投資環境問題，⽽⽬前除了「五缺」問題政府仍在持續擬定策略

並修訂相關法規以解決之外，近年來台灣的產業環境亦⾯臨了產業失衡、能源挑

戰、⼈⼝危機、通貨膨脹與供應鏈變化113等問題，亦須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政

策及法規來努⼒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智慧財產權保護不⾜ 

國家有健全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就相對較能夠推動更⾼科技或更知識型產業，

也較能夠吸引外資來本地投資，這是因為外國企業及投資者必須評估當地的法律

制度是否⾜以保護他們的企業或服務，任何牽涉到智慧財產權的部分都應受到完

 
112

 ⾏政院網站，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31d71971-d0d9-4a76-9862-

af1922dea3ac（最後瀏覽⽇：08/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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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網站，https://www.gvm.com.tw/article/92598（最後瀏覽⽇：08/0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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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保護。提升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也能夠促使台灣培養更多的專業⼈才，將

⼈才轉向更有價值的資產。此外，如果台灣想要加⼊更多的國際組織（例如：世

貿組織）及與其他國家簽署更多的國際協定，智慧財產權保護也是⼀個受到評估

的標準。⽽不僅僅是制度本⾝，許多外資企業也⼗分重視當發⽣智財相關的訴訟

時，台灣的司法制度是否具備⾜夠的公正性、可預期性及透明性等，以及後續的

審判程序、損失賠償等是否有⾜夠的保障。 

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發佈的「110年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動⽅案 1-6

⽉各機關執⾏成效表」，可以歸納出⽬前我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上遇到的法制⾯

或實務⾯問題⽽使得外資可能對投資卻步。 

1. 仿冒盜版及營業秘密侵害問題，例如教學教材之侵權、公司營業秘密之侵

害等。 

2. 數位化環境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諸如網路串流平台侵權、網路著作權保

護、合法利⽤機制等。 

3. 專利商標⾏政爭訟制度之不⾜，諸如專利商標複審程序之簡化問題、爭議

救濟權益之保障、⽴體商標識別性之審查原則、專利申請案之國內優先權審查流

程及原則釐清等問題 

4. 海關及邊境查緝⼈員對於侵權之進出⼝商品之查緝流程及⼯具知識或有不

⾜，必須與各國海關加強合作，提升辨識真仿品之專業及共識。 

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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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外商逐漸考慮來台加碼投資，政府也紛紛⿎勵台商回流，希望吸引更

多的國外資⾦來台，以及讓更多⾼科技產業、⾦融產業、化⼯產業等來台投資提

升競爭⼒，與此同時，也需要搭配相關的政策及具體做法才能夠協助外商來台投

資時排除可能的障礙，打造更優質的投資環境。 

第⼆節 檢討與建議 

本節將針對當前台灣吸引外國企業來台投資之法規、程序等各⽅⾯之現況做

檢討及建議，並同時借鏡國外如新加坡之作法，作為未來可發展之⽅向。 

第⼀項 就法規制度⾯ 

⼀、制度及政策⽅向 

針對外資及陸資來台投資，台灣⽬前採取雙軌制。依⾝分或投資標的不同⽽

適⽤不同的法規：如是外資，則適⽤「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及外國投資證

券管理辦法」；⽽如果是陸資，則適⽤「⼤陸地區⼈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及

「⼤陸地區投資⼈來台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 

 我國對於⾮屬陸資的外資來台投資採取較歡迎的態度，⽬前修法的重點及⽅

向也趨向於更⾃由、更寬鬆，希望能構築更良好的投資環境。例如在 2019年經

濟部修正「華僑及外國⼈投資審定辦法」，在辦法中放寬分批實⾏投資之審定程

序、放寬國外匯⼊資⾦之審定程序、增加得免申請審定之情形114。除此之外，為

 
114

 ⾏政院公報（2020），〈財政經濟篇〉，026 卷 2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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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外國⼈來臺投資障礙，提升法規透明度，並滿⾜對外⼈投資審查及管理之需

要，未來也將持續適度鬆綁法規，協助企業解決投資障礙。 

然對於陸資的規範卻可能是相反的修法⽅向，因應國際局勢及台灣位處特殊

歷史⽂化地位，對於陸資之監管可能是以更加嚴格審查的⽅向前進。加上近年來

台灣陸續出現許多「假外資、真中資」的企業來台投資，意圖逃過法律漏洞在台

營運，對此我國仍需擬定完整的配套措施來分辨陸資以多層股權結構或是陸外資

交叉持股等⽅式來台申請投資案。 

針對陸資的法制規範⾃ 2016年以來已經有多年尚未重新檢視及修正，經民

連智庫招集⼈賴中強曾在訪談中提到中資認定的五⼤法制漏洞：「（⼀）中資

「控制⼒」認定困難；（⼆）中資假外資直接投資；（三）中資假外資證券投

資；（四）中資⼊台後轉投資；（五）中資在地⼈頭協⼒者。」115 從過去愛奇

藝及阿⾥巴巴來台投資的案例中，可以分析出陸資來台投資的模式，⽽為何國家

需對陸資提⾼審查⾨檻或是嚴格檢視，本⽂認為陸資在他國進⾏投資普遍來說習

慣習慣以鉅額投資該國之敏感性產業或民⽣重⼯業等或是購買股權的⽅式併購⽬

標國家的企業，陸資對於海外的控制著重於取得技術、管理階層的控制權、品牌

經營權等⽅⾯，透過這樣的投資⽅式，⽬標國家如未加注意，則很可能逐步失去

對於重點產業的控制權。⽽不僅僅是台灣在逐漸加⼤對於陸資控管的⼒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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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草網站，https://watchout.tw/reports/ktNZZmkluCdFEXbV8HIL（最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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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也紛紛採取相同的策略，制定相關的法案及配套措施，以加強國家的防禦能

⼒及機制，也許可作為台灣未來修法之參考。 

⼆、法規⾯ 

（⼀）⼀般僑外資（⾮陸資）之外國分公司 

就外國公司在台灣申請分公司登記及相關規定，主要規定在我國的「公司

法」第七章中。依據第四條規定，外國公司係指以營利為⽬的，依照外國法律組

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如果希望在台成⽴分公司以進⾏商業活動，則必須申請

分公司登記，使得營業。另外，分公司雖不具法⼈格，但在財務會計上仍需受到

「商業會計法」及其他稅務法規之規範。 

（⼆）⼀般僑外資（⾮陸資）之辦事處 

辦事處依據法規規定，申請登記後不得在國內有任何商業的⾏為，因此外國

公司如無意在台灣有商業活動，則可選擇成⽴辦事處。辦事處適⽤之法條規範在

「公司法」第 386條中，申請登記後其指派的代表⼈可以在本國代表母公司簽署

法律⾏為相關之⽂件，但僅限於申請登記辦事處時所提交之授權書明訂之範圍，

例如：代表本公司簽訂契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等。 

（三）⼀般僑外資（⾮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般僑外資（⾮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之設⽴登記主要規範在

「外國⼈投資條例」及「華僑回國投資條例」中，其中包含了投資定義、出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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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禁⽌或限制投資項⽬、結匯保障、徵收保障、投資優惠、權利保障等相關規

定。 

（四）陸資之分公司 

依據「⼤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及「臺灣地

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第 40條之 1第 2項規定，如陸資欲在台灣設⽴以

營利為⽬的之分公司，則需事先申請登記並獲得主管機關許可，使得營業。且在

申請登記之前，需依據「⼤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先取得投審會核准投

資許可及所營事業後，再向經濟部辦公室申請許可及分公司之登記。其許可業

務，主管機關依據「⼤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及

「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等辦法審理之。 

（五）陸資之辦事處 

陸資之辦事處在台灣同樣不能進⾏任何商業⾏為，業務活動範圍係依據「⼤

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第 13條之規定，僅得從

事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市場調查、研究業務活動。⽽依同法第 5條

之⼀規定，陸資之辦事處需符合設⽴三年以上、最低實收資本額折合新臺幣六百

萬元以上以及本公司所營事業應⾄少⼀項符合⼤陸地區⼈民來臺投資業別項⽬之

規範。 

（六）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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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利為⽬的的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的法源依據同樣是「⼤陸地

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投資⾏為及出資之種類均明定於該法中。⼦公司之

登記須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使得設⽴。此外，針對⼦公司之投資，亦分為直接

或間間投資，以此來分辨其是否為陸資。舉例來說，如果⼤陸地區的⼈民、法

⼈、團體或機構以直接或間接的⽅式持有第三區公司之股份或是其出資額超過

30%，或是對該第三地區之公司具有控制能⼒，則第三區公司會被視為陸資投資

⼈，其設⽴登記之法源依據為「⼤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若⼤陸企

業投資台灣的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的股票，只要單次或累計投資股份在 10%以

上，則視為直接投資，同樣須依同法辦理設⽴登記及許可。 

我國對於陸資採取事前許可制及事後管理制，因此所有審查及程序皆依許可

辦法及相關條例辦理之。此外，許可辦法的第六條，為防禦之作⽤，避免陸資所

投資之項⽬涉及國家安全或對國內經濟發展及⾦融不利之情事等。 

第⼆項 就主管機關監理⾯ 

⽬前針對不同的外商公司型態及來源國家，我國有不同的受理機關進⾏審

理。採取這樣的模式，本⽂認為是因為像是分公司及⼦公司在法⼈格上的差異，

以及投資型態、公司型態或主管機關針對國家屬性的不同做出了區分，希望透過

不同的部⾨機關專責審理。但這樣的策略模式是否有利於外資來台申請公司登

記，或是可能會拉⾧審理時間，則須參考實務上的回饋。 

ㄧ、⼀般僑外資（⾮陸資）之外國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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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僑外資（包含港澳，但⾮陸資）之外國分公司在台設⽴登記時之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不需要經過投審會的核准。由於分公司是母公司在其他

國家的分⽀，不具法⼈格，因此在法律上與母公司視為同⼀個法⼈格，因此設⽴

登記時均以母公司為主體。外國分公司之設⽴登記等事項，主管機關依據「公司

法」第⼋章之規定辦理。 

⼆、⼀般僑外資（⾮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般僑外資（包含港澳，但⾮陸資）之外國⼦公司在台設⽴登記時之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投審會。外國母公司可以選擇在台灣成⽴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

併購台灣公司，然與分公司不同的是，⼦公司具備獨⽴的法⼈格，可以在在台灣

證交所上市，⼦公司所從事的營業項⽬、法律⾏為及權利義務等僅及於⼦公司⽽

不及於外國母公司。 

三、⼀般僑外資（⾮陸資）之辦事處 

 僑外資設置辦事處之⽬的通常不以進⾏商業活動為主，因此可以依照公司法

第 386條之規定，向經濟部商業司提出登記之申請，獲得許可始得從事⾮商業相

關之活動。 

四、陸資之分公司 

 陸資來台設⽴分公司，不論間接或直接投資，其審查機關為經濟部投審會及

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投審會主要負責申請投資許可審查，其法源依據為「⼤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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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獲得許可後再將資料備⿑向經濟部商業司申請設

⽴分公司。陸資之分公司之營業範圍以該條例或主管機關許可範圍內為限。 

五、陸資之辦事處 

 陸資來台設⽴辦事處時，依據「⼤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

處許可辦法」，其主要的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商業司116，不需要特別經過經濟部投

審會許可。其原因在於辦事處無法在本國從事任何營業⾏為或投資⾏為，僅能在

規定之範疇內進⾏業務相關活動，除⾮主關機關另有規定。如果陸資之辦事處希

望從事商業活動⽽要變更型態時，則必須依據新的公司型態重新向經濟部投審會

或經濟部商業司提出申請及獲得許可。 

六、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依據「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 」第 73條之規定，⼤陸地區⼈民

⼤陸地區⼈民、法⼈、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為；⼜依「⼤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

辦法」第 1條之規定：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第 72條第 2

項及第 73條第 3項規定訂定之；以及同法第 2條第⼀項之規定：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經濟部。  

 陸資來台設⽴⼦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時，不論直接或間接投資，其主要主

管機關為經濟部投審會，其事前審查及事後管理查核機制均由投審會負責，並聯

 
116

 參⼤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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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相關單位共同管理，事後查核機制規範在「⼤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

第⼗⼀條。此外，投審會亦建有陸資來台投資資訊管理系統，⽬的是要充分掌握

陸資在台投資的資訊及動態。117 

七、其他主管機關 

 針對僑外資及陸資來台投資時的主要主管機關，除了投審會及經濟部商業司

之外，依據僑外資及陸資的投資形式或股權⽐例等條件之不同，亦會同時與其他

審查機關相互配合。例如當僑外資或陸資之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單次投資取得

該投資事業之 10%以上之股權、或是陸資有投資衍⽣之在台⾦融服務等需求時，

則須依據「華僑及外國⼈投資證券管理辦法」及「臺灣地區與⼤陸地區⾦融業務

往來許可辦法」 獲得⾦管會證期局之審查及核可。 

⼋、本⽂建議 

 （⼀）主管監管機關應簡化或統⼀：僑外資或陸資來台投資時的主管機關依

據其型態或母國等條件之不同，其主管機關也不盡相同，我國⽬前沒有像新加坡

⼀樣以單⼀專責機關負責審查包含外資及陸資之投資和公司設⽴案件，因此在實

務上如該外國公司並未委由專業事務所代為申請，就很可能會因為不熟悉法規⽽

產⽣不知道該向哪⼀個機關提交申請之情形，實務上會建議政府能夠簡化主管機

關之數量，合併負責之機關，全部委由投審會及底下部⾨負責，經投審會許可後

 
117

 ⾏政院⼤陸委員會（2009），〈兩岸政策說明系列（⼆）〉，《開放陸資來台從事事業投資政

策說明》，⾴ 6。 



doi:10.6342/NTU202203571

 

 109 

再直接函送經濟部商業司完成最後的登記階段，外國公司無需⾃⾏到商業司申

辦，或是依照僑外資及陸資兩個種類於投審會設⽴兩個專責部⾨，分別負責設⽴

登記，⽽不是依照分公司或⼦公司或辦事處之型態，⼀部分由商業司，⼀部分卻

⼜是由投審會負責。 

（⼆）回歸外國⼈投資條例修正案之內容檢視，該次修正案並未對於審查機

關數量之簡化進⾏檢討或修正。參照新加坡之作法，⾮受禁⽌或限制之⾏業均統

⼀由單⼀主管機關進⾏審查，除了可避免審查機關過多造成投資⼈困擾之外，亦

可避免投資審查機關之間的溝通及審查標準不⼀⽽造成隱形的投資障礙。 

第三項 就申請流程⾯ 

就申請流程的部分，主要依據公司型態及專責機關⽽有不同的申請流程，並

且根據相關法規的規定，對於資本額、資⾦來源、股權⽐例、⾏業別限制等也有

不同的條件限制。⼀般來說，僑外資或陸資要在台灣投資或設⽴新公司，從申

請、審查⾄完成階段，平均需要 2-6個⽉不等，相較於新加坡的申請流程，實際

花費時間較久，且審查之條件也較多。 

ㄧ、⼀般僑外資（⾮陸資）之外國分公司 

依據公司法第⼋章第⼀節第三項之規定：「公司登記之申請，得委任代理

⼈。代理⼈以會計師、律師為限。」公司法並未強制規定外國母公司在台設⽴分

公司時必須委託專業事務所代理，因此外國公司有幾種⽅式可以採取，⼀是委託

專業的律師事務所或會計事務所作為代理⼈，代為申請分公司之設⽴登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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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本國員⼯代為辦理。但不論選擇哪⼀種⽅式，實務上其代為申請之⼈都必須

是本國有居所的⾃然⼈或是有居留證之外國⼈，才能夠代為申請。 

決定代理⼈後，需先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以電⼦或郵寄⽅式申請名稱預查，

通過後再備⿑申請書、法⼈資格證明⽂件、分公司經理⼈授權書（可為本國⼈或

外國⼈）、中華民國境內指定之⾝分證名⽂件、會計師營運資⾦查核報告書等資

料向經濟部商業司提出申請。 

⽬前台灣的申請⽅式可接受的為電⼦⽅式、郵寄或親送⽅式。電⼦⽅式需透

過「公司與商業及有限合夥⼀站式線上申請作業」平台申請。完成申請後直接於

線上繳費，經濟部商業司就會進⾏審查階段。⽽如第⼀段所述，在進⾏線上申請

時，其流程因需要使⽤⾃然⼈憑證驗證或居留證⾝分，因此代理⼈需為擁有相關

憑證之本國⾃然⼈或外國⼈，否則無法完成線上程序，僅能透過親送或紙本郵寄

⽅式送交申請⽂件。 

⼆、⼀般僑外資（⾮陸資）之辦事處 

 僑外資設置辦事處之申請流程與設置分公司之流程原則上無太⼤差異，且申

請⽅式均得以電⼦、郵寄或親送之⽅式完成。但僑外資之辦事處之設⽴登記，需

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為之，其代表⼈得為本國⼈或僑外⼈⼠。基本上，辦事

處在審查時著重的是該辦事處外來在本國境內所欲從事的法律⾏為種類，因此需

於授權書上明定可從事之⾏為項⽬。⽽其提交之各項申請⽂件，可能依照主管機

關之要求需提供中⽂譯本供查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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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般僑外資（⾮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般僑外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的申請流程需經過經濟部投審會，其

審查的流程及時間相較於經濟部商業司⾧，實務經驗上最短平均需要六個⽉才能

收到審核結果。其申請時的代理⼈需為在台灣有居所之⾃然⼈，不得委託法⼈代

理，多數⽽⾔外國公司均會委託專業的事務所代為辦理，以確保符合本地法規要

求。 

依據投資之公司型態，如為新設事業，則申請⽂件上較不複雜，但審查重點

仍在於營業項⽬、資⾦審定、股權、股東⾝分等，以避免陸資藉由外資形式來台

進⾏投資。⽬前投資⼈⾝分，包含董事及股東名冊等，尚無強制要求在申請時提

供⾄最終受益⼈之資料，但是如果主管機關認為有其必要，得要求外國投資⼈提

供相關名冊及海外控股架構圖等資料。⽽資本額的部分，我國⽬前針對僑外資並

無資本額限制，⼀元以上即可申請投資登記，但考量到資本額為公司對外交易及

形象的⼀部分，較少僑外資會以極低的資本進⾏投資。 

四、陸資之分公司 

 陸資在台申請分公司之流程，須先獲得經濟部投審會之許可後，才能向經濟

部商業司申請設⽴及登記。投審會主要會針對營業項⽬、投資⼈法⼈資格及代理

⼈等項⽬進⾏審查，營業項⽬需符合正⾯表列清單，其法源依據為「⼤陸地區⼈

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條之規定。審查通過後，便可向經濟部商業

司申請資⾦審定及⼤陸公司營業主體許可，以及陸資企業分公司設⽴登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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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的部分，依據「臺灣地區與⼤陸地區⾦融業務往來許可辦法」第⼗四條規

定，除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以臺灣地區與⼤陸地區以外之第三地區發⾏之貨幣

為限，因此匯⼊之資⾦不可為⼈民幣。最後需注意的是，陸資在台分公司之申請

登記並不適⽤「外國⼈投資條例」或「僑外投資負⾯表列」等法令，亦即當投資

申請⼈依據「⼤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被認定為陸資，就無法適

⽤前項兩個法令，在申請時需使⽤⼤陸地區⼈民來台投資申請書辦理設⽴登記。 

五、陸資之辦事處 

 ⼤陸地區之營利事業如要在台灣設⽴辦事處，必須依照「⼤陸地區之營 利

事業在臺設⽴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第九條之規定申請設⽴登記，並且依據

同法第⼗條規定在取得許可後，向主管機關申請備查。陸資之認定及相關申請⽂

件原則上與陸資分公司無太⼤差異。 

六、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陸資之⼦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之申請登記依據「⼤陸地區⼈民來臺投資許

可辦法」規定向投審會取得投資許可後，再向經濟部商業司或經濟部各地區辦公

室辦理登記，亦即當實收資本額在台幣五億元以上時，其申請單位為經濟部商業

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未超過五億元時，其申請單位為各縣市政府及經濟部中

部辦公室。其⾏業別限制、資⾦額審定規定以及匯⼊資本額幣別等規定與設⽴陸

資之分公司之規範相同，僅在最後⼀個階段係按照資本額⽽向不同的機關單位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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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建議 

 （ㄧ）實務⾒解：在實務上，除了主管機關未統⼀之外，也是因為主管機關

未統⼀⽽必須按照各主管機關適⽤不同的流程。我國⽬前採雙軌制審查，遇到例

如像是當陸資之申請登記，在⼀個申請流程上卻同時有兩個甚⾄是三個以上的負

責機關，使得審查及申請的流程變得更加冗⾧且投資企業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去

了解本國的投資規定。⽽在於線上申請的部分，也存在種種限制，如電⼦申請系

統在實際申請時要求必須提交本國⾃然⼈之⾝分證件等，那麼在法規⾯⼀⽅⾯是

可以直接參考新加坡之作法，修正為全部改由專業或具代理資格之事務所或公司

代為辦理，才不會造成當外國企業欲⾃⾏申請，但卻遇到無法提供⾝分證件供驗

證，⽽⼜必須另尋⽅式，既無法節省成本也無法減少申請時間。 

（⼆）⽽在外國⼈投資修正草案的內容中，第⼗七條中確實有提出投資⼈應

委任代理⼈作為投資申報及申請之代理⼈。專業代理⼈制是否能夠提升主管機關

的審查動能，或是有效減少外國⼈來台投資障礙，可能還是存在實務上的疑問。

根據修正草案的說明，設置專業代理⼈制係為了避免投資案件過於重⼤或是複

雜，⽽需要與較多的主管機關照會或是交互參照較多的法條，因此需要借助專業

律師或會計師來協助外國投資⼈進⾏投資申請。118 

本⽂認為，專業代理⼈具備的專業知識及對於流程的熟悉程度是值得肯定

的，但是即使再專業，在進⾏投資申請時仍須經由多個主管機關或是審級時，可

 
118

 參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七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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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無法有效提升投資申請之效率。專業代理⼈能夠協助在投資前期找對⽬的機

關、針對主管機關之疑問做答覆等做好前端準備，但後期的審查卻是較無可預測

性的。如政府未能解決根本之問題，⽽僅是要求外國投資⼈委由專業代理⼈協

助，不免有只是要繞過問題⽽採取便捷之解決⽅式之疑慮。參照新加坡之作法，

不僅統⼀主要的審查機關，僅需要取得特殊許可之產業需由專責機關審查外，其

餘皆採單⼀機關審查，⽽不以代理⼈制為主要解決辦法，這樣才能有效從各個階

段縮短程序。 

我國在審查上分作投審會及經濟部商業司等多個部⾨審查機關，最初可能是

要避免球員兼裁判的問題，由⼀個單位負責招商及審查，在審查上會有顯失公平

之情形發⽣，⽽後期基於審查案件逐年增加，審查動能亦逐漸不⾜，如統⼀由單

⼀機關負責，可能會有⼈⼒吃緊之問題。如要採取審查機關整併，也必須考量到

相關⼈⼒配置之問題。 

第四項 就國家安全審查體制⾯ 

⼀、國家安全之定義問題 

由於世界局勢的改變，世界各國及組織對於國家安全之審查也逐漸趨嚴，部

分先進國家如歐美、澳⼤利亞等國都紛紛開始建置較完善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

以應對越來越多元的跨國投資或跨國併購態樣。並⾮所有國家都對於國家安全有

明確的解釋或定義，但是選擇不對國家安全明確定義的國家，所採取的策略原則

上是在審查程序、層級、機制等細節上做出更明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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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前針對外國⼈投資的相關法規，有提到「國家安全」⼀詞的如「外

國⼈投資條例」中第七條第⼀項：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俗或國民健康

有不利影響之事業；「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第七條第⼀項，內容同前述；「⼤陸

地區⼈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條及第九條：政治、社會、⽂化上具有敏感性

或影響國家安全；「台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中第⼆章提及。雖然在

上述幾項法規中有提及「國家安全」⼀詞，但並未對國家安全有更近⼀步明確的

定義或說明，抑或是明定要件或判斷基準，⽽「國家安全」若⾧期陷⼊不確定的

法律適⽤概念，則容易對外國投資併購造成「隱形的阻礙」。119 

⼆、國家安全審查標準及程序問題 

 如前⾯第三項中所提到的，⽬前外資及陸資的審查機構原則上在於投審會負

責處理相關審查及管理事宜。不過其審議的⽅式及標準⽬前尚無法在法規或是投

審會的官網中查找到，僅得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中得知各組別

及部⾨的⼯作職掌等資訊。就審查的⽅式，投審會⽬前採「共識決」模式，顧只

要有任何⼀個⽬的主管機關不同意，投資案件即不通過120  

本⽂認為，當外資或陸資申請來台投資時，所關注的其中⼀個重點包含了審

查的透明度及公開度，⽐如在審查的層級上，在投審會中會有多少個層級或部⾨

負責審查，如果遇到較⼤型的跨國併購投資案、或是涉及國營事業或是叫敏感性

 
119

 王震宇（2016），〈外⼈投資併購與國家安全審查機制之⽐較研究-以中國⼤陸國營企業海外併

購個案為例〉，《台北⼤學法學論叢》，98 期，⾴ 302。 
120 謝家琪，前揭註 53，⾴ 282，中國⽂化⼤學法律學系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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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是否會邀請專家或學者⼀同評估？⽽專家及學者的邀請標準及迴避的標

準⼜是為何？⼜當該⽬標投資產業涉及多個產業或議題時，是否應由投審會跨部

⾨組成的⼩組來進⾏審查？以及最後，當內部審查出現不同聲⾳時該如何做出最

終決策，⽽誰是被賦予最終決策權的⼈員？等等各個審查細節中可能產⽣的問

題，均有必要⼀⼀檢視並且討論是否需要另訂辦法或是法規以供遵循。 

 尤其在我國政治及歷史⽂化等層⾯較為複雜的狀況下，同⼀個部⾨機構內可

能存在不同的⽴場或是意⾒，在審查的過程中，就必須使程序更公開透明化，並

且盡可能地維持中⽴的審查機制。此外，在針對外資審查的考量因素上，雖⽬前

有正⾯及負⾯表列清單可供參考，但當各國貿易及投資的⽅式更加複雜化後，可

能無法僅憑清單來判斷是否開放投資，⽽有必要去思考當政府在審定外資及陸資

來台投資時，所考量及評估的依據是什麼，例如是基於經濟保護的⽴場、基於特

定產業的市場保護⽴場，避免壟斷或寡佔情形、或是基於明確的政策⽅向、⼜或

是基於我國的法規體制⽽做出的判斷結果。這樣才有機會在⿎勵外國⼈來台投資

的同時，能夠提供⼀個較為健全且可預測的機制，以提⾼外資來台的意願。 

三、開放外資及陸資來台投資後的事後管制⽅式 

在⾏政院 108年通過的「外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的第六點中，提出：為

落實事後監管，追蹤投資⼈之投資情形，增訂主管機關之事後管理權限；以及明

定外國投資⼈違反本條例時主管機關得按違法情節給予適當處分，包括處以罰

鍰，命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並連續處罰，命停⽌或撤回投資等態樣。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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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我國就外資來台的事後管制已開始邁向研擬相關辦法的第⼀步，但由於

修法尚未通過，實際上的法規還未出來。 

事後管制與事前審查同樣重要，當外資或陸資獲得許可來台投資或設⽴公司

後，政府應設置明確的前中後的事後管制制度、標準及罰則，以供外資遵循。依

據不同的違法違規態樣，訂定不同的罰則及監管⼒道，並且在監管的過程中，同

樣需要適時的與專家、學者、跨部⾨溝通，以維持中⽴且專業的監管結果。此

外，外資在台營運後的⾦融管制以及財務、稅務等申報，也是事後監管的⼀⼤重

點，可參考新加坡對於外資之財稅務申報之管制，於每年或每半年提交要求資

料，並且需有會計師等具專業資格之⼈員簽證，如有違規之情事則處以相應之罰

則。 

四、針對「假外資」之管制及因應 

 對於陸資假冒外資來台，學術及實務⾒解上主要探討的部分在於國家安

全⽅⾯，⽽針對台資企業以外資形式投資或是設置境外公司回台投資之⽅式，外

國⼈投資條例修正草案中並沒有特別規範。本⽂認為，實務上針對台資企業以外

資形式在國內外投資時，因⾝分及持股⽐例等條件基準不相同，政府主要評估的

部分通常在於稅務及證券交易管制⽅⾯，次要才是在國安上。⽽這個⽅向也因應

了 OECD所提出的⾏動⽅案第三項「受控外國企業」121之內容，我國國稅局也預

 
121

 OECD 網站，https://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s/action3/（最後瀏覽⽇：

09/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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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 112年實施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制度122，接軌國際的反避稅潮流，防堵台

資企業將盈餘保留在國外⽽不分配回台之情形。根據所得稅法第四⼗三條之三所

認定之外國企業營利事業，其總管理處如在我國境內，則應視為本國之營利事

業，因此，如果台資企業在低稅負的外國設⽴境外公司，刻意規避我國稅負，則

仍應視為政府課徵稅收之範圍內。123 

除了稅務上的考量外，亦有部分台資企業選擇到境外設⽴公司後，再回台以

「假外資」的⾝分掩護投資台灣，藉以規避⾦管會監理或操作證券股市，為此，

國稅局的 CFC制度將可針對只要實際管理處所（PEM）在台灣，就視為國內企

業課稅，包括境內外所得、財產交易所得、海外股權移轉等都要申報課稅。124 

對於假外資之股東及實質受益⼈等規範，可參考新加坡公司法之規定，公司應針

對有重⼤利益或重⼤控制之⼈發送確認通知及編制受益⼈名冊，並且雙⽅負有更

新義務。同時主管機關也要針對公司提出之資料負有檢查及稽核之責任，以強化

資訊之準確性。125 從公司內部監理及外部稅務管制雙管⿑下，才能提升對於真

假外資之辨認及管理。 

第五項 其他建議⽅向及⽐較 

 
122 財政部國稅局（2022），〈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 112 年度施⾏〉，《財稅法

令半⽉刊》，45 卷 12 期，⾴ 11。 

123 劉穎勳、封昌宏（2022），〈CFC反避稅法治下外國企業定義及適⽤範圍〉，《⽉旦會計實務

研究》，51 期，⾴ 46。 

124
 經濟⽇報（04/07/2016），〈財⾦三部會聯⼿抓假外資〉，A2版。 

125
 吳盈德（2020），〈從違法陸資檢視我國洗錢防制法及兩岸⼈民關係條例規範之不⾜與防制之

建議〉，《台灣法學雜誌》，384 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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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修法⽅向與新加坡之⽐較 

新加坡因無專⾨投資法規，因此僅能從新加坡公司法來觀察近年針對新加坡

公司監管之修法⽅向，其主要係持續針對企業來新加坡投資後的監管⽅⾯進⾏法

規鬆綁，及提升新加坡之國際競爭⼒。從 2017年的修法中，基於第 386AB條之

規定，強化了對於新加坡公司的控制⼈監管，所有本國及外國公司都必須按照要

求維護控制⼈名單，但此名單除主管機關外並不會對外公開126。除此之外，亦明

確定義控制⼈之範圍，如擁有重⼤利益或具備重⼤控制權之⼈。修正法條第 379

條針對外國公司在新加坡必須設置成員的註冊登記表。另外，特別的是，修正法

條第 358條所提出之向內遷冊制度，允許外國公司遷冊到新加坡登記為⼀家新的

境內公司。但該境外企業必須在遷冊前取得原所在地政府之核准，且組織形式應

轉換為新加坡公司法所稱之有限公司。127藉由開放遷冊制度來吸引更多的外資企

業來新加坡投資及設⽴公司，讓租稅天堂不再是外資的⾸選⽬標國家。 

新加坡之修法⽅向雖與我國當前外國⼈投資條例⽅向雖不甚相同，但是新加

坡對於事後監管之監管措施之完整性相對較⾼，且對於實質控制⼈之控管也有明

確規範，是值得學習借鏡之處。只不過，由於兩國的國情及經濟發展情況仍有差

異，無法照單全收或採取⼤膽的改⾰⽅式。本⽂認為，政府在外國⼈投資條例修

正草案中，焦點先放在審查程序、審查標準，投資⼈定義等⽅向是值得肯定的，

 
126

 參新加坡公司法第 386AB條。 

127 劉欣萍、蔡君恒（2019），〈淺談遷冊之稅務議題〉，《⽉旦會計實務研究》，13 期，⾴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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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實務及國際情勢逐步修正及檢討，較能夠讓外國投資⼈有所適從。然，最重

要的⼀點是政府必須重啟修正草案之改⾰，使修法能夠成功才是實務上真正樂⾒

的。 

⼆、其他建議⽅向：參考新加坡之政策⽅向，以智慧財產權為例，我國與新

加坡⼀樣地⼩⼈稠，必須仰賴與其他國家之貿易或商業合作來提升國內經濟環

境。我國的重點產業有許多是關於⾼科技、精密技術等⽅⾯，於該等產業也通常

與外資有⾮常密切的合作關係。除了與外國企業合作之外，政府也致⼒於吸引更

多國外的新創企業或是⼤型全球企業來台設廠投資，以提升產業的競爭⼒。與此

同時，當外國企業考慮來台投資，因部分產業的特殊性，優先考慮的應當會是專

利技術或是智財的保護。因此，台灣要如何透過建⽴適當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策略

及環境來吸引外資，也是⼀⼤⾧遠的課題。 

近⼗年來政府已實施許多針對智財保護的相關計畫，例如經濟部⼯業局與資

策會共同執⾏「推動企業建置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計畫」，擬定了台灣的智慧財產

管裡規範（TIPS），希望能夠建⽴公平且公正的驗證機制，以及提升企業管理智

慧財產權的能⼒128；⼜或者像是於民國九⼗五年起實施⾄今的「貫徹保護智慧財

產權⾏動⽅案」，希望能針對我國的六⼤核⼼戰略產業更加落實產業政策及智慧

財產權的保護制度等，均是值得受到肯定的部分。 

 
128

 葉雲卿（2015），〈台灣智慧財產權管理驗證制度(TIPS)之現在與未來-「以營業秘密之管理制

度為討論中⼼」〉，《全國律師》，第 19 卷第 10 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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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認為借鏡新加坡之政策經驗，我國未來有幾個⽅向可以參考之： 

1. 企業針對智慧財產權議題及觀念之落實 

因台灣在過去⼀直都是以代⼯產業為主，因此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需求不⾼，

但近年來產業環境紛紛轉為⽀持新創企業及⿎勵企業創造新的產品及技術，對於

商標、專利、著作權的需求才因⽽逐漸提⾼。但由於智慧財產權所牽涉的層⾯及

細節通常較為複雜，對於新創企業或中⼩企業來說，要⾃⼰申請商標專利是很繁

瑣的程序，甚⾄因為對細節不了解⽽可能不會通過，從⽽使得企業對於商標專利

保護更為卻步。 

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為了提升企業對於商標專利的重視，⾸先新加坡將⾃

⼰定位在國際智財中⼼的樞紐，並實施「新加坡知識產權優速計畫（SG IP FAST 

Programme）」以加速商標專利的申請及審查，新加坡亦透過數位化的系統提升

商標專利的速度，提升企業對於申請的意願。129 

透過智財局的 TIPS計畫，可提供企業更詳細的規範及制度參考，但須考量

的是新創企業或中⼩企業未必有⾜夠的⼈⼒、資源或知識可以應對，因此也需要

搭配政府的輔導資源，以及舉辦訓練講座等進⾏宣導，與各個專業事務所⽽作推

動智財計畫，擴⼤企業對於智財保護的意識。當本國企業對於智財保護有⼀定的

認識及⾏動，也較能夠降低惡意或無意識的智財侵權的問題，對於產業環境的健

 

129 ⿈蘭閔（2022），〈新加坡知識產權優速計畫 SG IP FAST〉，《北美智權報》，3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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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發展才能有⼀定的助益，從⽽未來外資在選擇來台投資時，也叫無須擔憂母公

司帶來台灣的技術或知識容易受到侵害，⽽產⽣龐⼤的成本及時間應對。 

2. 多語⾔智慧財產權⼈才之培育 

智財產業屬於需要⾼度專業之產業，因此當新加坡在發展⼗年的智財計畫

時，優先考量的是國內是否有⾜夠的專業⼈才能夠因應此計畫的發展。作為國際

智財樞紐的要件除了⼈才必須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外，還必須能夠使⽤兩國或甚

⾄多國語⾔來協助跨國企業處理智財問題，尤其當企業必須進⾏智財相關的訴訟

時，就更需要能夠使⽤多國語⾔的專業⼈才來協助企業。 

台灣就基礎的語⾔及⽂化環境上，不像新加坡是以多語⾔為主的國家，幾乎

每個國民都能夠流利的使⽤英⽂及母語。因此在⼈才培育上勢必得花更多的時間

來進⾏，政府可以透過專業⼈才庫的建⽴，針對從申請、評定、答辯、訴訟等過

程培養相對應的⼈才，特別是在訴訟的階段，需要培養更多的專家證⼈、技審

官、法官，才能在訴訟的過程中給予中⽴且專業的意⾒130。當台灣能夠提供相關

的智財⼈才，⽽外資在台灣遇到智財相關的訴訟時，如智財產業環境具備⾜夠的

資源⽀持，外資對於在台灣投資的信⼼度及信賴度也會相對提⾼。 

 
 
 
 

 

 
130

 何燦成（2015），〈對我國推動智財戰略再精進的建議〉，《智慧財產權⽉刊》，200 期，⾴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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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以本⽂的實際經驗及觀察來說，外國⼈來台投資的主要⽬的及⾛向⼤略可分

為能源投資、⾼科技及技術類投資、設⽴品牌中⼼、建⽴創新中⼼等。台灣是亞

太區⼀個很適合作為商務拓展中⼼的中樞點，不論是⽇韓需要到東南亞或中國投

資，或是東南亞國家欲到東北亞或中國地區投資，都可以將台灣作為⼀個市場測

試及調整的商務點，這是因為台灣不論是在與鄰近國家的語⾔相似度、對於外來

⽂化及商業的親進度及接受度、商業思維創新度、社會本⾝的⾃由開放度等⾯向

來說，都是屬於程度較⾼且較成熟的國家。因此，如何能透過法規的制定及適度

的鬆綁，以及對於特定產業以條件式的開放⽅式，吸引更多具競爭⼒及潛⼒的外

資來台設⽴據點及總部，調整其商業策略及模式以做為未來拓展其他亞太區國家

之⽤，將會是未來值得思考的⼀個⾯向。就如同新加坡政府所採取的策略，利⽤

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環境及⽂化語⾔優勢，將新加坡打造成⼀個外資所需要的產業

中⼼，以創造與鄰近國家在吸引外資上的差異化。 

第⼆，除了法規制度的調適，在實務⾯的優化也是⼀個重點。不論是外資或

陸資⾃⾏申請投資流程，抑或是委由專業代理⼈申請，實務上的流程必須以更直

覺且更⽅便快速的⽅式提供外國⼈申請設⽴公司，⽽這也是各個國家持續努⼒的

課題，亦即如何讓企業在更短的時間內了解公司設⽴程序並完成申請流程。我國

⽬前雖開放線上申請，但實務上對於外國企業的包容性及⽅便性很低，經常有及

使⽤了線上申請但卻仍會受限於公司型態⽽無法使⽤線上申請的情況出現，這樣

的情形通常在於法規上並未明確訂出標準，例如在台灣強制需有當地董事或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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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委由代理⼈申請，此外，經常有多個主管機關參與流程審查，使得流程更加的

複雜且易混淆。 

第三、因國際的投資、併購及商業型態越來越複雜，各國在吸引外資時最優

先考量的重點是國家安全機制的建⽴。⽬前我國尚未明確訂出國家安全機制之解

釋或法規供遵循，因此，當外資或陸資來台投資時，如所投資之產業或領域可能

涉及國家安全，就必須逐⼀個案認定。然個案認定上，卻也沒有統⼀之標準可供

主管機關參照，因⽽可能會有審查流程及結果上的爭議。未來我國可參照新加坡

及其他歐美先進國家之作法，針對國家安全除了採取更明確的定義及解釋，或是

設⽴專法保護之，以提升投資之可預測性、明確性及透明度。針對特定敏感產業

或國營事業之相關投資，可設⽴國家級商務機構（如國家創投機構等），針對台

灣國內特定專業或敏感領域進⾏投資保護，以股權⽐例、董事席次等⽅式進⾏保

護，避免外資或陸資取得掌控權或以⼤量資產收購國內重點企業。 

第四、除了法規及程序⾯等優化，在⼈才⽅⾯之考量，在外資來台投資及營

運之後，可⿎勵或確保外資能夠運⽤台灣在地⼈才，促進不同國家之間的知識及

資源流通。企業在第三國營運時，須確保公司擁有⾜夠的⼈才以順利進⾏在地化

策略，因此，在此基礎上，我國需更積極培養各個專業領域之⼈才，以應對不同

領域的外資⼈才需求，讓外資來台投資更無後顧之憂。 

綜上所述，台灣要吸引外資來台投資並⾮⼀蹴可及的事，除了要有健全完善

的法規制度來讓流程更佳的公開透明且可預測，還必須搭配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及

健康的產業環境。最後，過去的「外國⼈投資條例」並未成功修法，稍嫌可惜，

未來仍須持續評估法規調適之可能性。⽽⽬前國際局勢及經貿局勢瞬息萬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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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勢必得加快腳步修法跟上國際的腳步，才能夠吸引更多外資來台並提升台灣的

產業競爭⼒。此外，對於陸資及僑外資的審查制度及專責機關，也有必要從新檢

視，以創造⼀個更符合需求的流程，加速外資來台投資。未來期許政府能夠逐步

完善每⼀個流程，並且落實修法重點，從⽽提升外資來台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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